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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关系 （PPP）-- 建立 PPP 框架  

 

 

上一章：第 1 章 -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关系 （PPP）-- 简介与概览  

下一章：第 3 章 -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关系 （PPP）-- 识别与筛选 PPP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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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立 PPP 框架 

介绍和目标 

PPP 框架最好的理解为政府如何选择、实施和管理 PPP 项目的既定程序、规则和各部门责任

。通过 PPP框架制定程序和规则，可以在政府内部建立良好的 PPP 做法。PPP 做法可以限制

和管理政府风险，以及确保项目管理一致性的作用。政府通过 PPP 框架中列出的各部门职责

，可以明确其在 PPP程序中各自的责任。一个好的 PPP 框架可以使市场清楚 PPP项目将如何

开发和评标。这可为采购更具竞争性和对公众带来更高的效益。 

在没有任何具体 PPPs框架的情况下，一次性的项目也可以使用 PPP 模式。然而，PPPs 在技

术层面上是复杂的，它涉及许多利益相关者，而这些利益相关者的目的都相互矛盾。PPP 框

架对于确保政府和社会资本有共同的目标非常重要。它制定规则来避免不正当行为，以高效

地完成高质量的项目，促进公众利益。 

本章说明如何创建新的 PPP 框架或确保在现有的框架基础上行之有效。框 2.1 概述了学习目

标。 

框 2.1: 学习目标 

本章使读者了解以下内容: 

• PPP框架的价值； 

• PPP框架应该包括什么； 

• 如何确定 PPP 框架的目标和范围； 

• 在考虑到现有的法律和传统的行政情况下，在不同司法管辖区建立 PPP 框架的方法； 

• 典型 PPP 过程的各个阶段，以及框架如何指导每个阶段的操作方法； 

• 政府各部门之间如何有效地分配 PPPs项目内的角色和责任； 

• PPP框架的原则和技术来协助 PPPs 公共财务管理； 

• 确保 PPP 项目有适当的监督和透明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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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第 1.1 节总结了发展一个良好的 PPP框架的优点。第 1.2节列出了框架的典型要素。 

每个法司管辖区的 PPP 框架都是独一无二的。它的设计需要考虑到政府试图实现的目标，以

及考虑司法管辖区的法律和传统的行政。第 1.3和第 1.4节列出 d定该框架的目标和范围。

第 1.5 节论述了法律和传统的行政如何影响框架的构造。 

每个 PPP都需要通过若干步骤来发展，包括项目识别、构建 PPP、建造、项目运营、合同管

理和移交。第 1.6 节总结了一个典型的 PPP的过程、程序和决策标准，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步

通常都需要一个良好的框架。 

第 1.7 节接着阐述了如何分配发展和采购 PPPs的部门责任。第 1.8 节涉及管理政府在 PPPs

中承担的财务承诺。最后，第 1.9 节描述有效监督 PPP 计划的可取性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各

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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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为什么要有 PPP 框架？ 

良好的 PPP框架旨在确保选择适当的项目作为 PPPs，并以结构化、透明和有效的方式开

发、交付和管理 PPP项目。同样，一个好的框架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 PPP项目风险，PPP

项目将带来物有所值。 

PPPs涉及多方面的利益冲突。如果没有适当地分配风险,政府部门可能会招致无法控制的

成本。如果采购过程不能考虑市场条件，招标过程可能不具有竞争性。如果没有监测不

确定性债务，政府可能会承担意外的财政债务。见框 2.2。 

 

框 2.2: PPP 中的各目标冲突和风险 

在 PPP中,关键的利益相关者有各目标冲突。例如，社会资本力求尽量扩大利润，同时，尽量

减少风险，而政府则追求公众利益。在政府内部，部门设法提供最好的服务。这可能与设法

审慎管理财务义务和风险的财政部发生冲突。  

解决此冲突的最佳方法是明确和预先确定 PPP计划的目标和每个 PPP 项目的目标。这包括相

对优先考虑的事项，以便能够及早确定和解决存在的冲突。 

  

正如《PPP指南》1.8.2 章所强调 ，有一些项目风险因素是因为没有框架。而 PPP框架正

解决了这些风险，并增加了 PPPs 成功的可能性。  

• 提高政府部门交付 PPP 的能力: 

项目可由政府各部门开发，这些部门中的每一个都可能是自己部门的专家，例如公

路发展或供水服务。但是，大多数部门不会是专业的 PPP机构。如果每个部门都必

须学习如何独立完成 PPP，学习费用将会很高，也会有出错的风险。在框架中编纂

标准做法可降低学习费用和错误风险。编纂和标准化使在一个项目上得到的经验更

容易转移到另一个部门的另一个项目； 

• 提供一种结构化的方式来调和不同的目标：

交付 PPP 项目通常需要许多政府部门和私营公司之间的合作，而所有这些都有相互

竞争的目标。PPP 框架有助于管理期望、培训和技能开发，这不仅有助于在利益相

关者之间建立一个共同的目标，而且还能提高 PPP 计划的延续 

(特别是通过建立新的思维方式)；  

• 确保整个政府的风险有限：

政府部门使用 PPP模式是为了交付一个对该部门有成效的项目。然而,他们可能

对在整个政府层面更为重要的其他风险没有那么警惕。这些风险包括政府声誉

和财政风险。一个好的框架将建立识别和减轻风险的流程和责任； 

• 产生市场兴趣：

PPP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竞争性采购过程。竞争有助于压低价格，促进创新。

良好的 PPP框架可以成为将 PPP计划的质量与市场沟通的有效途径，以及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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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潜在投资者的承诺。因此，PPP框架可以通过增加竞争来使 PPP项目更具吸引

力。PPP框架还可以减少投资者对风险的看法，使项目更有可能有更多的私人出

资。各国政府以透明的 PPP进程和有效监督方式提供的 PPP项目交付将被认为

风险较小； 

• 促进 PPP计划的廉洁和监督：

与任何重要的政府计划一样，独立的监督和评估是可取的。具有明确的流程、

决策标准和责任分配，使这种监督更为有效。明确的制定官员职责，使其更容

易去评估官员是否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情。明确制定目标，使其更容易去评估

这些目标是否实现。一旦事情出了差错，一个清晰而有记录的框架，使得从经

验中吸取教训变得更为容易。该方案的评估者可以区分官员是否遵循框架和框

架需要改进，或问题是出於官员本身没有遵循框架。如果问题与框架本身有关

，那么拥有一个经过充分记录的框架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它的哪些特定部分需要

改善(见 1.9节,更多关于对 PPPs的监督)。 

有许多已开发的 PPP项目，在没有 PPP框架的情况下，发生失误。在框 2.3中描述了一

个关于在马哈拉施特拉的 Dabhol工厂的案例研究，在一个政府部门缺乏经验和缺少 PPP

框架下，导致了 PPP项目不适当的交付。这个项目有许多问题：PPP项目没有制定计划就

被确定，在没有竞争的过程中选择了提供项目的社会资本和合同谈判主要是由私人投资

者推动。在有效的 PPP框架下，这样的项目不可能进行。如果没有 PPP框架，官员们就

有可能做出糟糕的决策，例如不在有竞争的情况下采购项目，或者项目在未得到适当开

发之前，就把它带到市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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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2.3:没有框架下的 PPP 项目 

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开发的 Dabhol 工厂项目，政府和私营发起人的决定未获成功而告终，因

为非系统性的决策和管理不善，导致了一个不符合公众利益的结果。 

Enron 公司领导了该项目，合同条款包括创建一家功能公司，即 Dabhol 电力公司(DPC)。

DPC 将在两个阶段建造发电厂，并根据一份 20年的必付合同，将电力卖给马哈拉施特拉州

电力局(MSEB)。该合同得到了州政府的担保，州政府再由联邦政府担保支持。  

在 2001 年，第一阶段完成后，MSEB 没有购买《电力购买协议》(PPA) 中高的能源价格，

没有履行其财政义务。DPC 试图调用它的担保，但联邦政府以所谓的技术违规来拒绝支付这

笔款项。直到 2004，才达成和解。 

如表 2.1所示，如果根据识别、采购、评估和谈判的流程是良好做法，这个项目就不太可

能这样进行。 

 

 

表 2.1：Dabhol 工厂框架方法 

 

步驟 Dabhol 更好的方法 

识别项目 由社会资本主动发起。 

 

从一个完整的部门计划，显示最

经济的投资，以实现部门目标。 

选择社会资本方 通过与单一的提案人谈判。 通过竞争过程，以一套明确而合

理的标准，对

进行公司评分，来找到哪个公司

是最好的社会资本。 

评估 世界银行对该项目的负担不

起的建议被忽视了。 

无法负担得起的项目应

不会继续进行。 

合同协议 根据社会资本

起草的草案进行谈判。 

应

由政府根据各方之间的最佳风险

分配制定的合同。 

 

来源: Paterson, C. (2006) Investor-to-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n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OECD Working Papers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2006/02, OECD Publishing. 

http://dx.doi.org/10.1787/416335763425  
 

 

最好先制定总体原则，然后与第一个项目的开发和交付并行提供框架的细节。虽然在项

目实施之前应该先建立框架，但这通常不是最好的方法。如果没有现实社会项目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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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框架，过程可能会变得过于标准化，这可能会在不切实际的程序或批准造成延迟或

中断项目。此外，政治和官僚主义的优先顺序往往倾向于明显与实际结果挂钩的举措。

因此，作为交付有形项目的一部分，PPP框架可能比没有联系的项目具有更高的优先考虑

。 

此外，通过首先制定总体原则，然后利用实际项目改进框架过程，框架将适合于满足司

法管辖区里法律的特殊需要
1
。例如：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PPP框架是非特异性的。因

此，它能够采取一些创新措施，特别是在金融结构方面，在一个非常详细的框架下不可

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在这种灵活性的框架下支持了加拿大的大量 PPPs项目。  

  

1.2 PPP 框架中有什么？ 

PPP的框架的每一个步骤会引导各国政府和社会资本去发展 PPP，确保项目具有良好的结

构和符合预期的交付。PPP框架将通过概述各种机构的程序和决策规则，并确保有效的公

共财政管理和监督来实现这一目标。  

PPP框架应阐明其所有目标，这些明确地阐明了政府希望 PPP框架所实现的目标。它们还

为 随后对该框架的评估提供了基础。1.3 节详细讨论了 PPP框架的所有目标。 

一个良好的框架也将列出其范围，即它所应用的项目类型。该框架可能对某些部门内的

某些项目最为有效。例如，低价值的 PPP遵循适用于高价值 PPP的那些严格的程序可能

是不明智的。1.4 节讨论了 PPP框架的范围。 

当制定 PPP框架时，需要考虑到立法和行政的情况。PPP框架将经常体现在 PPP 具体政策

文件或法律中。1.9 章概述了可用于 PPP框架的法律和行政工具。 

PPP 框架通常定义: 

• 程序：

需要做什么事情?由谁来做?以什么样的顺序?去允许作出正确的决定和采取正确

的行动。例如，评估阶段可以说明政府中指定的部门将如何收集和处理信息，

以评估该项目是否最好以 PPP形式进行。1.6节探讨了 PPP框架中应包含的程序

类型； 

• 决策标准：

在每一个步骤中，如何作出决定？同样，在评估阶段，一个标准应该是 

"那个形式能更适合公众利益，以 PPP还是以传统的公共部门项目形式执行?"。

1.6节还探讨了应在框架内列出的决策标准的类型； 

 

1 Deloitte & Touche USA 

LLP开发了一个 PPP市场成熟度曲线理论，该曲线显示了各司法管辖区如何对 PPP计划的全面操作的普遍方法

，从一个简单的框架和少量的项目开始。促进 PPP良好治理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UNECE（2008）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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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部门责任：哪些实体负责哪些任务和目标？例如，一个专门的 PPP 

部门可能负责评估一个项目是否最好用 PPP形式进行；国务院可能负责决定该

项目是否以 PPP进行；而财政部可能有责任就对 PPP项目作出的财政承诺提供

咨询意见。1.7 节阐述了 PPP 框架应如何确定和分配各政府部门之间的责任。 

 

PPP 框架还应规定如何管理财政承诺 (1.8 节)以及如何建立适当的监督 (1.9 节)。 

1.3 PPP 框架的所有目标 

如第 1章第 9节所介绍的那样，如果各国政府希望在新的基础设施发展中大力依赖 PPP 

模式，就应采取有条理和程序化的办法。这是吸引社会资本更强而有力和更持久利益的

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PPP方案可以定义为政府计划利用 PPPs来改善基础设施服务提

供的方式。这超出了 PPP渠道范围，包括制定额外的计划和尚未确定的项目。它可以包

括预期使用 PPP的优先部门的指示，以及政府计划在一般或任何特定部门中使用 PPP（与

其他服务交付机制相反）的相关程度。 

PPP 框架应旨在促进在司法管辖区范围内有效率、高效益和可持续的交付 PPP 项目计划。PPP

框架本身並不是达到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如果一个司法管辖区只计划做一个 PPP 项

目2，那么建立一个复杂的 PPP框架是没有意义的。  

同样，政府为了急需提供资金来快速建立基础设施进行 PPP，可能会设计一个以速度和吸引

资本为重点的框架，这样做，也是没有意义的。一个政府利用 PPPs 来提高本來已经运营得很

有效率和有系统问责制度的融资部门，可能会发展一个不同的框架。  

因此，政府将 PPP 计划目标定义为开发 PPP框架的第一步，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些目标将为

框架设计者提供制定适当的过程、决策标准和政府部门责任所需的方向。  

目标的选择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和优先考虑事项。它们可以包括以下内容:  

• 通过增加项目融资方案，使能够有更多的基础设施投资； 

• 在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达到物有所值； 

• 改善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的问责制度； 

• 利用私营企业的创新和效率； 

 

2政府仍然希望遵循一个良好做法来做 PPP，但是它不需要编纂一般方法和适合多个机构的功能。发展一个项

目的良好实践要比发展所有项目都适用的过程和规则容易得多，因此，只有在预期它将应用于多个项目时，

投资于一个框架才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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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长期提供和管理 PPPs是可持续的，特别是当利益相关者(政治行动者、拥

护者、部委代表或 PPP部门的代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 促进国家的增长和发展。 

 

表 2.2 提供了从相关国家的 PPP 政策声明或法律中得出的 PPP计划目标的明确陈述的例子。  

  

 

表 2.2: PPP 政策目标示例 

国家 PPP 目标 

澳大利亚 说明 PPPs的目标是 "提供服务改进和更加物有所值,主要是通过适当的风险转

移、鼓励创新、更大的资产利用率和由私营融资的综合的生命周期管理"。
3
 

保加利亚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法》(SG,2012 年 No.45) 有以下目标。 

• 通过投资基金获得更高的物有所值，确保开发高质量、易获得的服务。 

• 为促进私人投资建设、维护和管理实质的社会基础设施，以及开展公共利益活

动创造先决条件。  

• 在实施 PPP上，为公共资产的保护和公共资金的有效管理创造保障。  

• 确保透明、自由和公平竞争、非歧视、平等和比例的原则。
4
 

印度 国家 PPP政策草案为 PPPs 制度设定了若干目标。 

• 利用私营部门在资产创造、维护和服务提供效率。  

• 将重点放在开发项目的生命周期方法上，包括在其生命周期中资产的创建和维

护。  

• 创造机会，吸引创新和技术改进。 

• 以负责任和可持续的方式，为使用者提供可负担的服务改进。
5
 

 

3 Government of Australia (2008) National PPP Guidelines-PPP Policy Framework, p3 

4 Ministry of Finance of the Republic of Bulgaria (n.d.)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www.minfin.bg/en/page/750   

5 Government of India (2011) National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olicy-Draft,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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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

亚 

"政府和社会资本共同运营" (通过 PPPs) 的目的如下。 

• 通过调动私营企业的资金，实现基础设施供应方面的可持续资金需求。  

• 通过良性竞争，提高服务的数量、质量和效率。  

• 提高基础设施供应方面的管理和维护质量。  

• 鼓励使用使用者付费的原则，或在某些情况下，应考虑使用者的支付能力。
6
 

巴西圣保

罗(巴西) 

它指出 PPP方案的目标是 "促进、协调、管理和审计私营企业的活动，他们作为

合作者，参与执行旨在发展国家的公共政策和集体社会福利"。
7
 

墨西哥 它指出 PPP计划的目标是提高国家的社会福利和投资水平。
8
 

英国 1992 年引入了私人主动融资(PFI)，利用私营企业管理技能和商业专长, 并为公

共基础设施的交付制定规范。这项政策的总体目标是：通过确保基础设施项目按

时和成本交付, 并确保资产得到良好的维持, 从而为纳税人创造更高的物有所

值。 
9
 

 

PPP框架会减少使用 PPP引致错误的风险。一些政府利用 PPPs来减少政府支出和借款程

度,但事实上，PPP的长期财政影响与政府融资的项目类似。良好的 PPP框架应确保利用

PPP来取得实质性的利益,而不是操纵会计的结果。  

 

 

6 Government of Indonesia (2005) Presidential Regulation No. 67 concerning Government 
Cooperation with Business Entities in the Supply of Infrastructure, as amended by Government of 

Indonesia (2011) Presidential Regulation No. 56, chapter 2, article 3.  

 

7 Legislative Assembly of the State of São Paulo, Brazil (2004) Law 11688 ("PPP Law"). São 
Paulo, Article 1. 

8 General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Mexico, 2012. Ley de Asociaciones Publico Privadas 
(PPP Law), Article 1. 

9 HM Treasury (2012) A new approach to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Crown, London, 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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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PPP 框架的范围 

PPP 框架的范围指示框架可适用的项目类型。范围通常以司法管辖区的法律、行业类别

、规模和合同类型。对于框架的设计者来说,考虑每个维度,并在框架中明确其范围是很好

的做法。本节其余部分将探讨这些方面。 

  

司法管辖 

任何 PPP框架的范围都受到颁布它的政府管辖权的限制。政府为自己的国家制定 PPP政

策是很自然的事,但不同级别的政府又如何呢？  

在联邦系统中,联邦政府根据宪法制定的政府权限可延伸到 PPPs，宪法允许联邦政府颁布

PPP框架。这些权限因国家不同而不同，但往往相当有限。例如，在美国（US），PPP框

架是由各州制定的；联邦政府相对较少负责基础设施。在印度，虽然各州可以制定自己

的 PPP框架，但联盟政府通过其经济事务部的 PPP部门，领导 PPP框架的发展。在加拿

大，PPP框架是于省级开发的（加拿大政府也有自己的 PPP计划，用于其他国家的项目）

。第 1.5.4节，框 2.5提供了更多国家次级政府的 PPPs细节。 

在非联邦系统中，可能有次级政府部门中的第二级政府，它具有某些基础设施和服务的

权限去制定 PPP框架。例如，在西班牙,中央政府保留了促进"国家利益基础设施"的权力

，而地方政府(自治区)有能力采购线性运输基础设施(只要基础设施完全在其行业类别内

)。他们还拥有采购社会基础设施(法院、学校和医院)的专属权限。  

各国家政府在控制地方政府的 PPP 项目和框架的程度，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而联邦政府系

统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情况也不尽相同。例如，在南非，国家财政部必须在市级的 PPPs 发展

期间，审核和评估四次，以确保遵守政府的程序和/或有应急负债金的控制。从技术上讲，这

些审核只是咨询，但实际上是作为事实上的批准，如果没有这些审核，发展  

过程就无法进行。10在加拿大，“PPP Canada”(一个联邦机构)有一个融资机制，允许它在 

省和市级资助 PPP 项目。这笔资金带有与项目的结构和管理有关，这有助于记录加拿大市场的

需求。这对于只有一两个潜在 PPP 项目的司法辖区尤其有用，因此不会发展自己的框架或做法

。  

  

行业类别 

当政府打算将 PPPs集中于少数的几个行业类别时，可以考虑以这些行业去设计框架。此

外，更可明确限于应用在这些行业中。南非明确地建立了一个为公路而设立的 PPP框架(

以及为其他 PPPs制定了一个单独的、更有针对性的框架)。菲律宾为私人融资的发电厂

建立了一个特别制度。  

 

10 South Africa National Treasury PPP Unit, 2007. Municipal Service Delivery and PPP 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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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PPP计划及其管理框架可能涵盖多个行业，但仍然设置了限制。例如,新加坡 PPP政

策(2004)的制定者将其范围限制在“其他类似国家在 PPP方面取得成功的行业”,其中包

括体育设施、垃圾焚烧厂、水和污水处理厂,主要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教育设施、医院和

综合诊所、高速公路和政府办公楼。  

  

规模 

许多政府为 PPP框架下实施的 PPP项目制定了最小的规模(或价格)。实施 PPP的交易成

本用相对高昂，所以使低于一定规模的 PPP项目难以可行。规模的限制可意味着 PPP类

型的合同不能用于规模较小的项目。例如,新加坡的 PPP政策(2004)指出，最初，只有在

估计资本价值超过 5,000万美元的情况下，才会实施 PPPs。巴西的 PPP法规(法律 11079

2004)为单个项目设置了 2,000万雷亚尔(相当于 1,170万美元) 的最小规模。 

在一些司法管辖区，小规模的项目被捆绑成一个 PPP，用来降低交易成本。例如：宾夕法

尼亚州桥梁项目捆绑了横跨全州几个县的 558座桥梁的修建，作成为一个大项目。特许

经营者必须在 2017年底(在签订合同三年内)完成建造工作，并在 28年期间的特许经营

权，承担大部分设计、融资和维护风险。   

 

随着政府对合适 PPP的项目的规模有了更好的了解，PPP的规模限制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

移而变化。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正在制定一项政策，将价值超过 1亿美元的项目才

可以进行筛选作为 PPP。最初，该政策规定将对超过 2,000万美元的项目进行筛选；其后

拨款增加至 5,000万元，而现在上升至 1亿元。这部分是因为经验表明 1亿元以下的 PPP 

项目通常是不可行的，但也应对当地建筑业在国际采购 PPPs项目中缺乏竞争力。11  

  

合同类型 

该范围还可以定义将要考虑合同的具体方面。第 1章描述了所有 PPP中合同类型的范围

。12许多框架被明确限制在这个范围的特定子项目，而另一些则试图在单个框架内允许和

控制几乎任何类型的 PPPs。例如，印度的国家 PPP政策草案(2011)描述了合同可视为 PP

Ps的类型，和合同将不会使用的类型(涉及私人拥有的资产)，以及 PPP政策未涵盖的合

同种类(工程总承包(EPC)合同和资产剥离)。巴西的 PPP法(法律 110792004)和智利的特

许经营权法(法律 20410,2010)都界定了合同期限的限制：在巴西，合同期限至少为 5年

，而在智利，期限最长为 50年。  

 

11 参考：http://www2.news.gov.bc.ca/news_releases_2005-2009/2008FIN0019-001677.htm 

12 参考第 1章第 1节和第 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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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国家的法律传统将影响 PPP框架适用的合同类型。1.5节将详细讨论这一点。总的来

说，合同的两个主要类别是:  

• 政府支付的合同: 

政府同意根据可用性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在一段时间内履行该服务,向社会资本支

付费用。例如，为确保向使用者免费提供学校或医疗设施，政府可与私营公司

订立合同，为他们提供设施，并从政府预算中支付费用。英国的私人主动融资(

PFI)项目的范围主要是“政府支付”的合同，以最小的“使用者付费”作元素

；  

• 使用者付费或特许经营权合同：这些合同旨在允许私营企业租用政府资产，提

供公共服务，并从提供服务中获取收入。法国 PPP框架最初是围绕特许经营权

合同制定的。13 

  

范围定义的摘要示例 

表 2.3 提供有关各个国家如何定义 PPP框架和项目计划的范围的详细信息。  

 

 

表 3.3: PPP 框架范围的示例定义 

国家 PPP 策略范围 

澳大利亚 项目规模:物有所值的考虑意味着 PPPs 可能只适用于 5,000万美元以上的项

目。
14
 

巴西 合同类型: 只有两种类型的合同将被视为在巴西的 PPPs: (i)赞助特许经营权-

社会资本的回报都来自使用者付费和政府补助:(ii)行政特许经营权 –所有社

会资本的回报都来自政府的支付。在巴西，没有政府支付则不被认为是 PPPs。

法律还规定，特许经营权必须至少五年才被视为 PPP。 

项目规模:PPP 将只用于项目超过 2,000 万雷亚尔(相当于 1,170万美元)。
15
 

 

13 法国 PPP框架的范围已经扩大。在 2004年，法国政府建立了一种新的政府支付 PPP框架。 

14 Government of Australia (2008) National PPP Guidelines-PPP Policy Framework, section 3.1.3, 
p6.  

15 National Congress of Brazil (2004) Law 11079 ("Federal PPP Law"). Article 2, p4.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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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 合同类型:法律规定特许经营权合同的最长期限为 50年。 

行业类别: 法律没有规定行业。然而，它指出 PPPs是开发公共设施和服务，并

运用“国家资产”来发展必须的服务。
16
 

哥伦比亚 合同类型:PPP 合同必须始终使私人投资者负责运营和维护,并且必须是少于 30

年 (如果项目是超过 30年，将需要国家经济和社会政策理事会的批准)。
17 

项目规模:项目总投资必须高于 6,000 Salario Mínimo Mensual Legal 

Vigente (SMMLV) (最低法定月工资)，相当于 210 万美元。
18
 

印度 合同类型:策略列出了首选 PPP 的合同类型以及排除的类型。该政策规定，政府

不打算使用涉及私人资产的合同。它也阐明了，在 PPP 政策中，不包括工程总

承包(EPC)合同和资产剥离。
19
 

毛里求斯 行业类别:在 PPP计划的早期阶段，政府计划将重点放在某些关键的行业：运

输、公用事业、固体和液体废物管理、保健、教育和职业培训、以及信息和通

信技术 (ICT)。
20
 

墨西哥 合同类型:将 PPPs定义为政府和私营公司之间的长期合同关系，提供基础设施

为政府部门或一般公众提供服务, 以增加该国的社会福利和投资程度。合同期

限不得超过 40年(包括延期)–超过 40年的合同必须经依法批准。
21
 

波多黎各 行业类别:定义了符合条件的 10个行业：垃圾填埋场、水库和水坝；发电厂；

运输系统；教育、卫生、安全、惩教和康复设施；经济适用房；体育；娱乐；

旅游和文化景点；通信网络；高技术、信息学和自动化系统；以及通过立法确

定为优先考虑事项的任何其他行业。
22
 

新加坡 行业类别:限于那些在其他国家有成功 PPP例子的行业，包括体育设施、垃圾焚

烧厂、水和污水处理工程、主要信息技术的基础设施、教育设施、医院和诊

所、高速公路、政府办公楼。 

 

16 National Congress of Chile (2010) Law 20410 ("Concessions Law")。 

17 Congress of Colombia (2011) Law 1508 (PPP Law), Article 3 and 6.  

18  Salario 2015 = 644.336 equivalente a 350 dólares. 来源: http://www.salariominimo2015.com/   

19 Government of India (2011) National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olicy-Draft, p6. Note that 
this policy was under revision during the time of drafting this PPP Guide (July, 2015).   

20 Government of Mauritius, 2003.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olicy Statement, Section 5, p4 

21 Commonwealth of Puerto Rico, 2009. PPP Act No. 29, Section 3. 

22 Commonwealth of Puerto Rico, 2009. PPP Act No. 29, Secti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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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规模:PPP 仅用于 5,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
23
 

 

统一框架  

在建立了 PPP 项目计划的国家，PPP 框架经常适用于所有行业，在某些情况下，在一个国 

家(联邦、州和地方)的多个管辖范围内。澳大利亚的国家 PPP政策框架就是这种框架的一个例

子；它适用于英联邦、省和北部地方政府所采购的所有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经济和社会基础

设施及其相关服务)。 

一个统一的框架可以简化那些有兴趣开发 PPP的部门以及潜在的投资者。统一的规则 

和程序会提高私营企业的效率,从而提高投标人的兴趣。投资者通常认为政府是整体的, 

因此期望政府在各个行业采取一致的做法。此外，许多 PPP问题都是相同的，无论是行业或司

法管辖区，因此一套精心设计的规则可能会使政府得到更好的运作。  

但是,在各行业和司法管辖区建立统一框架方面也存在着不利因素。 

• 发展困难和变化不灵活：

PPP框架的范围越大，发展和变革就越困难和耗时。开发框架的最具挑战性的任

务是获得利益相关者的认可。范围越广，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针

对目标问题设计的 PPP框架相对容易建立，而且可以很容易地适应。它将限制

利益相关者和需要解决的立法或政策框架。  

o 例如，第一个 PPP框架是菲律宾 1990年通过的《建设—运营—转让 

(BOT)法》。然而很快就显现出来，第一个 BOT法的规定中采购程序过

于缓慢，使政府想要加快采购私人融资的发电机(独立电力项目-

IPPs)需求被限制。在 1992和 1993之间，国家遭受了一次电力危机，

每天持续限电 8到 16小时。为了应对危机，由《1993年电力危机法案

》所制定出一个新的 IPPs计划的法律框架。这一框架使危机得以缓解

，直到 1994年,已再没有限电。
24
然后，当马尼拉在 1994年面临供水

危机时，建立了一个法律框架，以促进供水资源 PPPs。1995年通过了

《国家供水危机法》(NWCA),为特许经营权合同提供了法律依据。 

• 无法解决独特的基础架构难题：

能够在一个行业或司法管辖区范围内发展 PPP的具体法律可能不适合于另一个

行业或司法管辖区。例如，在南非，实际上存在两个 PPP框架：一个用于公路

；一个用于非公路。南非国家公路管理局于 1997年制定了一个明确的 PPP框架

 

23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2004.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Handbook, Section 1.4.2, p8. 

24 Dumol (2000) The Manila Water Concession: A Key Government Official’s Diary of the World’s 

Largest Water Privatization. World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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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后来，在 1999年，当财政部开始担心其他部门越来越多地利用 PPP作为资

产负债表外融资的途径时，建立了“非公路”PPP框架。由于现有的公路框架已

经证明其有效性，国家道路管理局并没有被纳入新的总体框架。 

 

在单一的司法管辖区范围内，可能存在一些“并行”的 PPP框架。如果仔细设计它，它

们可能会有效地提供针对特定目标的 PPP项目计划。但是，如果与现有的框架、法律和/

或政策有任何重叠或冲突，则新的“并行”PPP框架可能含糊不清。例如：在罗马尼亚，

法律编号 178/2010提供了总体的 PPP框架，但未被使用。因为它与政府紧急条例编号 34

/2006所规管的现行特许经营权框架结构重叠。
26
 

可以制定一项“雨伞”政策作为一种替代方案，然后有特定行业的版本或细节。例如：

英国的“雨伞”政策是由英国财政部制定的，然后由政府在国防和卫生等中央政府部门

运作的 PPP部门实施。 

  

 

25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National Treasury Department (n.d.) About the PPP Unit. 

信息可在 http://www.ppp.gov.za/Pages/About.aspx 中获得。 

26 Romanian Department for Foreign Investments and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The New Law on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信息可在 http://dpiis.gov.ro/new_dpiis/en/public-

privatepartnersip/department-attributions/ 中获得。 



25  

© 2016 ADB, EBRD, IDB, IsDB, and WBG  
V1.1 

  

  

1.5 创建 PPP 框架的法律和行政工具的选择 

 

PPP 框架需要被记录下来才会有效。它们还必须有一些执行机制。政府需要作出以下决定。 

• PPP框架将如何对政府官员进行约束？  

• 如何利用 PPP 框架与所有利益相关者沟通？ 

• 什么会给 PPP 协议带来法律效力？ 

如何记录框架以及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的权限不同。在某些情况下, PPP框架是作为法律制

定的。在另一些司法管辖区，则将其列入政府承诺遵循的政策文件和手册中。同样重要的是

PPP 框架并不是单一的存在：它们建立并整合了许多已预先存在的政府部门管理框架。这些

通常包括政府采购和财务管理框架。  

下文提供了一些历史背景，以了解不同司法管辖区对于 PPP的法律或其他文件作出的选择。

接着讨论政府如何在法律和行政文件中体现 PPP框架。下文说明这些框架如何不可避免地纳

入和建立现有的政府部门管理框架。 

  

1.5.1 不同的法律传统如何与不同的 PPP类型相互作用 

各国如何记录 PPP框架和带来法律效力有很大差异。《普通法》27国家法律制度往往依赖

于政策文件和行政指导材料。有《大陆法》
28
的国家法律制度更有可能在成文法中颁布 PP

P框架,并在具体的规则和条例中以法律效力的方式加以阐明。 

不同的法律传统与不同类型的 PPP相互作用-

见表 2.4。在过去 200年中，大陆法国家已利用特许经营权合同和类似的社会资本提供公

共服务。相比下大多数普通法国家并没有特许经营权合同的传统，而通常是根据政府的

规例，利用完全社会资本(“投资者拥有的”)提供基础设施服务。  

 

表 2.4: 大陆法和普通法国家的法律传统与 PPP 类型 

 

27 

普通法通常不编纂。这意味着法律规则和法规没有全面的汇编。虽然普通法确实依赖于一些零散的法规，这

些法规是立法决定，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先例，即已经在类似案件中做出的司法决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 

28 

也称为民法。大陆法或民法是编纂的。这些汇编区分不同的法律类别：实体法确定哪些行为受到刑事或民事

起诉，程序法确定如何确定某种特定行为是否构成刑事行为，刑法确定适当的刑罚。在大陆法中，法官的作

用是确定案件事实并适用相关法律的规定。许多大陆法起源于“拿破仑法典”（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26  

© 2016 ADB, EBRD, IDB, IsDB, and WBG  
V1.1 

  

  

法律传统 

PPP 类型 

大陆法 普通法 

使用者付费 PPPs 

（特许经营权和类似的合同） 

历史上，法国、西班牙和

其他大陆法管辖区 

后期开发的框架 

 

 

 

 

 

 

政府支付 PPPs 

(PFI-方式合同) 

后期开发的框架 历史上，英国和澳大利亚 

 

特许经营权合同在大陆法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  

在法国和其他大陆法国家，特许经营权和相关合同已经使用了 200年以上的时间。在 

1782年，巴黎部分地区准许供水特许经营权(后来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被撤销)。
29
1850年

至 1910年，城市供水特许经营权成为供水服务的重要方式。从 1910年到 1970年，市政

府的资助和运营系统变得更加普遍。而从 1970年起，租赁(或特许租赁经营
30
)用于政府

融资系统运营合同变得越来越重要。
31
 

比利时、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都从 1885年左右使用市政供水的特许经营权。在伊斯坦

布尔，法国公司 GeneraledesEaux（现在 Veolia）在 1881年被授予供水特许经营权。特

许经营权也被授予经营铁路、轨道、港口、燃气、电力、水工程。
32
于 1854年，土耳其

人的埃及总督，授予法国利益集团特许经营权开发苏伊士运河。
33
在拉丁美洲也遵循了特

许经营权的大陆法传统。从 20世纪 50年代到 70年代，私人投资的基础设施，通常不是

政府政策的优先考虑事项。然而，从 90年代起，一些拉丁美洲国家颁布了法律改革，再

次鼓励私人投资基础设施。智利是这方面的先驱，在 1991年通过了一项特许经营权法，

并通过了各种修正案，至今仍在使用这一框架。  

 

29 McCarthy, S. and Perry, J. (1989) BOT Contracts for Water Supply. London: World Water. 

30 请参阅第 1章第 4节。用于介绍可用于 PPP交易的术语。 

31 Pezon, C. (2011) How the Compagnie Ge'ne'rale des Eaux survived the end of concession 

contracts in France 100 years ago. Water Policy, Volume 13, pp. 178-186. 

32 Eldem, E. (2005) Ottoman financial integration with Europe: foreign loans, the Ottoman Bank 

and the Ottoman public debt. European Review, 13(03), pp. 431-445. 

33 McCarthy, S. and Perry, J. (1989) BOT Contracts for Water Supply. London: World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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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通法的司法管辖区，投资者拥有的公用事业提供使用者付费的基础设施服务  

相比之下，在英国及其前殖民地，特许经营权并没有被普遍使用。而私营企业则筹集资金并

建造基础设施，然后由他们运营并收取使用者的费用。运营和管理基础设施的权利不需要由

国家“委派”(如在大陆法国家所做的那样)。这些私营公用事业和铁路公司一般都获得经营

许可证，并受到管制(这意味着在经济实质方面，它们与特许经营权十分相似)。然而，法律

框架是不同的，这种行动被认为是完全私人的，而不是 PPPs。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础设施投资者的所有权在英国受到限制。工党政府将电力、天然气和

内陆运输国有化(包括铁路、道路运输和运河)。然而这一趋势在 20世纪 80 年代发生了逆

转，当时由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Hilda Thatcher) 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将电信、天

然气、电力、水利、铁路、公共汽车、港口和机场等国有企业私有化。这些销售被称为“私

有化”，而不是 PPPs。
34
 

在美国，许多早期的高速公路、运河、铁路、运输系统、水供应和电力公用事业都是由私营

企业出资和经营的。从 1933 年起，在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  

的“新政”管理下，联邦政府开始增加参与基础设施的融资工作。在这之后，地方政府和州

政府大多数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出售债券，为基础设施提供资金。公司像私营企业一样运作，

但实际上是政府所拥有(称为政府部门、特别区，如工业区等等)。例如：纽约和新泽西的港

务局和华盛顿大都会地区的交通管理局。
35
公众对 PPPs 的兴趣从 90年代开始增加，并作为将

现有基础设施私有化和吸引私人资金用于新的基础设施的一种方式。维吉尼亚州是其中的先

驱，在经过漫长的过程之后，1995 年通过了一项关于运输资产的 PPP 法律。在 1995之前，

大多数基础设施资产都是通过免税债券融资的。  

 

普通法国家制定 "政府支付" 的 PPP 模式  

在上世纪 90年代初，随着大部分使用者付费的基础设施已被私有化，英国保守党政府设

法将私人融资和运营模式投入到公共资助的服务中。医疗和教育行业是其中最重要的。

其次是监狱、国防和社会住房。所选择的模式是让私营企业建造和维护资本密集型基础

设施，36如学校和医院大楼。它被称为“私人主动融资” (PFI) 。 

这种新的“政府支付”PPP 于 1997 年，受到了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领导的新工党政府

的热烈拥护。直至 2001 年，英国政府已承诺投放 1,000 亿英镑(相当于 1,500 亿美元的等

 

34 
也有例外。当铁路客运服务是亏损且需要政府补贴时，这些合同在特许经营权下可以被恰当地描述为 PPP。在

1999，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省的有轨电车和火车服务的特许经营也遵循了类似的方法。 

35 The Port Authority of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History of the Port Authority (n.d.). 见 

http://www.panynj.gov/about/history-port-authority.html;  Washington Metropolitan Area Transit 

Authority (2015) About Metro. 见 http://www.wmata.com/about_metro/?   

36 原则上，可以向私人提供者支付费用，以提供全面的教育和医疗服务。 

私营学校可以免费为家庭教育孩子，建立国家标准，并由政府支付，以实现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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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和已实行 400 份 PFI 合同。
37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也制定了类似的提案。例如：澳大利亚维

多利亚州发展了“Partnerships Victoria”计划。自 2002-03以来，Partnerships 

Victoria 项目占每年政府资产投资承诺的大约 10%。
38
加拿大在各种领域使用政府支付的

PPPs 模式，包括运输、地铁、社会住房、惩教、保健设施以及公共服务设施，如供水处理

厂。  

 

大陆法国家制定以政府支付的 PPPs 模式框架  

继英国和其他英联邦39国家之后，许多大陆法国家已经引入法律框架，允许和控制“政府

支付”PPPs的使用。他们采用了不同的方法：为政府支付的 PPPs制定具体的法律(并保

留现行法律和以使用者付费 PPPs的传统的特许经营权形式)，制定一项新的法律，管理

任何形式的 PPP(使用者付费、政府支付和混合形式)，或扩大应用(有时还要修改)现有的

采购法规。  

在 2004年，法国引进 contratdepartenariat（合作合同），并设置一个中央 PPP单位奠

定了基础（the Mission d’appui aux partenariats public-

privé 或“MAPPP”）。PPP法律被设计用来填补使用传统的工程合约(marches 

publics)和“使用者付费”的 特许经营权安排（délégations de service 

public）之间的差距。
40
西班牙也建立了“政府支付”的 PPPs框架。与法国不同的是，

这不是通过一项独立的法规  

来建成的。《政府采购法》中的特许经营权条款，在 2000年初开始时被用于政府支付的

PPPs。在 2011年，《政府采购法》得到扩展到允许为 PFI项目类型而设计的一种新型合

同。这些合同被命名为 CPP(政府和社会资本协作)。CPP允许在风险分配和其他合同功能

方面有更大的灵活性。但是，它仅用在技术上非常复杂的项目。大多数政府支付的 PPPs

仍然按照《采购法》中的特许经营权合同的规定进行。 

在拉丁美洲的智利，也将其特许经营权法扩大到包括政府支付的 PPPs。 

 

 

37 Hodge, G. A. & Greve, C. (2005) The Challenge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Learning from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38 State Government of Victoria (2013) About Partnerships Victoria. 
信息可在 http://www.dtf.vic.gov.au/Infrastructure-Delivery/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About-

PartnershipsVictoria 中获得。 

39 

英联邦是 53个独立和平等主权国家的自愿联盟。当一些国家被英国直接或间接统治时，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大英帝国。今天的会员资格是建立在自由平等的自愿合作基础上的，不需要与大英帝国的历史联系。 

40 European PPP Expertise Centre (2012) France: PPP Units and Relate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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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包括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
41
—

他们为了使用政府支付 PPP的结构，建立了 PPPs具体的法规 (一般称为 Alianza 

Publico Privada (APP))。这些法规涵盖两种类别的 PPPs。 

波兰也通过了一项具体的法律来管理 PPPs。它以狭义的方式來界定 PPPs，只包括那些政

府支付的项目(虽然关于该法律是否也用于纯使用者付费的项目有理论上和法律的争议)

。巴西根据一项具体法律，指政府支付的 PPPs，包括任何政府支付的 PPP，而引进了 PPP

图 (Parceiras Publico P rivadas)。 

如果政府支付的 PPPs和使用者付费的 PPPs之间的法律要求不同，就需要确定 PPPs是哪

种类型。这并不像听起来那么容易，因为许多用使用者付费的 PPPs都有一定程度的政府

支付。例如：政府可能会为前期的资本成本作出贡献，也可能会向某些特定群体支付低

于成本的费用补贴。一个常见的方法是，如果半数以上的资金来自政府，便将 PPP定义

为政府支付。  

  

1.5.2 法律和行政方法建立的 PPP框架 

法律传统和 PPP类型的多样性表明,没有单一的最佳方式来记录和给予 PPP框架带来效力

。相反，建立 PPP的正确方式取决于该国的行政和法律传统，以及政府的目标。本节着

眼于普通法和大陆法在一般法律和政策中建立 PPP框架所采取的各种做法。然后，它考

虑如何在不同的系统中，处理具体事项，如执行、合同限制和裁决。  

  

普通法国家经常使用政策文件而不是法律来建立 PPP框架  

普通法国家一般不需要法律来建立 PPP框架。在许多普通法国家，使用政策声明和行政文件

是最好的办法。澳大利亚和英国-两个世界上最有经验的 PPP管辖区-没有 PPP 法律。 

他们在政策框架下，而不是在法律下进行 PPP，也用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国家(EMDE)， 

如牙买加。 

在英国，HM财政部有责任为英格兰制定 PPP政策：这项责任下放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

兰。财政部公布关于 PPPs/PFIs 的关键政策、指导和统计数字，并向希望开展 PPP/PFI 项目的

部门提供建议。每个政府部门都负责实施 PPP政策，它们必须考虑到有关采购的任何法例。HM

财政部的重点是确保政府部门的资产和服务投资项目保持动力、为资金提供物有所值、维持市

 

41 

在墨西哥，第一个政府支付 PPP被称为服务项目或服务提供项目(PPS)，并且必须依靠两项规定：授予资产经

济经营权的特许经营权规定和作为特许经营权的租赁法(Arrendamientos)。特许经营权的合同没有考虑将服

务支付作为收入或补偿的形式提供给社会资本。APP立法（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州政府）都解决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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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信心、并提高项目的运营绩效。
42
在澳大利亚，国家的 PPP政策为 PPP项目计划设定了方向

。这项政策和补充政策的详细准 

则已得到澳大利亚政府理事会(由联邦政府和各州和北部地区政府组成)的同意和赞同。偏 

离政策和准则是可以允许的，但必须得到有关的 PPP部门(通常是财政部或金融部)的批准。
43

此外，各种非针对 PPPs 的法律补充了该框架。例如：在新南威尔士，采购必须遵守有关 

《公共工程和采购法 1912》以及《公共财政和审计法 1983》的规定。 

和澳大利亚一样，牙买加的法律制度是从英国继承的。牙买加在修订其撤资(私有化)政策时

制定了 PPP框架。在牙买加内阁通过了这项政策，然后发表。44牙买加开发银行(DBJ)是一个

政府拥有的金融机构。它作为一个 PPP部门，同时亦是担当一个私有化机构的既定角色，它

被授权管理政策的执行。将应遵循的程序载于手册中，指导员工发展 PPPs。因行政方面的要

求，DBJ 的员工和各部门圴遵守这项政策和手册。  

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包括新西兰和加拿大的省份，如艾伯塔、不列颠哥伦比亚和安大略

省等，也在政策、手册和其他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中体现其 PPP 框架。在普通法的司法管

辖区，政府有自然人或法人的权力。因此，它不需要立法使它能够订立任何形式的合同, 

包括 PPP合同。  

此外，这些司法管辖区经常有西敏制
45
的政府制度。在西敏制度下，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

间的关系比许多大陆法国家46所采用的总统制度更为密切(注意：一些普通法国家，包括美国

和尼日利亚都拥有总统制而非西敏制政府制度)。在西敏制制度中，行政部门通常对自己的行

动有信心，而且不需要法律来授权或控制它。立法机关通过普选向公众负责，政府的政策声

明就是这样带来效力。各国政府预期公众对他们是否采取了良好的政策，以及是否遵循了自

己承诺的政策作出评判。 

在西敏制系统管辖区内，有关政府将如何实施 PPPs的政策，不仅相连了框架，同时通过该框

架，成为对政府官员具有约束力的工具。根据宪法公约或公务员法(视司法管辖区而定),公务

员必须遵守政府的政策。 

通过普通合同法赋予其效力，PPP 合同本身通常是普通的私人法合同。合同的裁决和执行也

是私人法问题，通过普通法院处理(或通过仲裁，如果当事方选择透过合同进行仲裁)。 

 

42 HM Treasury (2013)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信息可在 http://webarchive.nationalarchives.gov.uk/20130107105354/http://www.hmtreasury.gov.uk/i

nfrastructure_public_private_partnerships.htm 中获得。 

43 Infrastructure Australia (2008) National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Guidelines Overview.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 

44 Development Bank of Jamaica Limited (2012) Shaping New Partnerships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45 在西敏斯制度中，政部门的领导人者（总理）是能够在立法机构中占多数的党的领导者。 

内阁成员由总理从立法机构成员中任命的。 

虽然这通常被认为意味着对行政部门的立法控制，但实际上它往往会建立一个遵循行政领导的立法机构。 

46 Koopmans, T. (2003) Courts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8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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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多种原因一些普通法司法管辖区通过了 PPP法律  

一些普通法的司法管辖区确实建立了 PPP 法律。这通常是为了取代现有的法律，否则将限 

制或延迟 PPP 项目。把这个框架纳入法律的另一个原因是为提供更大的效力、稳定、透明度

和问责制。  

在美国,有些州想通过用 PPP 法律去发展 PPPs。例如：在弗吉尼亚,《Public-Private 

Transportation Act(PPTA)》1995 和《Public-Private Education Facilities and 

Infrastructure Act 

(PPEA)》2002，提供了立法框架，允许该州地方政府和某些政府实体具有资格与私营企业订

立协议，以建造、更新、维护和运营运输、教育和其他设施。47同样,在加利福尼亚州，2009

年参议院法案在第二届特别会议 4(SBX24)中获得通过，允许区域政府运输部门和加利福尼亚

运输局(Caltrans)可以参与不限数量的 PPPs。
48
 

对于一个熟习澳大利亚和英国模式的观察者来说，美国所采取的做法乍一看似乎有点奇怪。

毕竟，美国各州的行政人员拥有签订各种合同的固有权力。因此，为什么州立法机关还需要

通过法律授权他们签订 PPP 合同？这种例外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州在法律的书本上

被禁止签订 PPP 合同，特别是，许多州的政府采购法是规定性的, 

因此认为使用 PPPs 是不合法的。 

另一个原因是，美国州政府(与西敏制系统相比)有更大的权力分配，使得立法机关更普遍地

通过法律来控制行政权的行使。此外，由于美国的制度允许立法机关和行政部门由不同的党

派控制相反的议程，所以，如果立法机关明确授权行政部门参与 PPPs 项目计划的稳定，那么

对 PPP 项目计划的稳定性是可取的。 

许多有普通法制度的新兴市场与经济发展中国家(EMDE)，通过了具体的 PPP 法律。其中包括

印度和肯尼亚。在印度，有些州已通过立法，促进私营企业参与跨行业的基础设施项目。如

安得拉邦州、古吉拉特州和旁遮普州等为 PPP项目制定了具体的法律和部门。
49
肯尼亚最近也

启动了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PPP）Act，2013.50 

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 PPP法律并非绝对必要的，但有一个特殊的 PPP 法律，可能有几个

好处：增加责任制和透明度的 PPP 项目计划、更大的政策稳定性(因为法律比政策需要更长的

 

47 Reese., B. (2008) Virginia’ s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rogram. Commonwealth of Virginia: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Transportation, U.S.A. 

48 加利福尼亚交通部：官方网站 http://www.dot.ca.gov/hq/innovfinance/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PPP_main.html 

49 Energy and Infrastructure Unit and Finance and Private Sector Development Unit (2006) India – 

Building Capacities for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South Asia Region. The World Bank. 

50 overnment of Kenya (n.d.). Legal and Regulatory Framework. 信息

可在 http://pppunit.go.ke/index.php/legal-regulatory-framework 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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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来修订)、以及向投资者和投资机构发出信息，使他们可能会将法律视为比政策声明更有

力的承诺。相对这些优势必存在一些不利因素，包括通过法律的时间较长、在针对新情况和

吸取经验教训下，更新框架失去灵活性、以及难以协调立法机关和行政部门(这可能在框架中

造成不一致或阻碍)。 

在通过 PPP法的普通法管辖区,管辖 PPP的法律工具仍然是一项私人法合同，通过法院或合同

仲裁予以裁决和执行。 

  

大陆法管辖区的 PPP 框架一般体现在法律中 

大陆法国家倾向于在法律上体现他们的 PPP框架。这遵循大陆法传统，政府部门只能做他们

明确授权做的事情，以及用严格规定的规则限制政府自由决定权的传统。然而，正如我们所

看到的，不同的管辖权所使用的法律类型存在差异。西班牙和其他一些大陆法国家通过《公

共采购法》赋予权力和监督 PPPs。智利通过特许经营权法采购和监督所有 PPPs。 

菲律宾(一个主要是大陆法国家)特别创造了一个 BOT法，然后演变成一个 PPP 法律。BOT 法

的规定详细说明了如何进行 PPPs，包括政府部门可以与私营企业签订 PPP项目合同、项目筛

选、批准程序、谈判如何进行、偿还计划，以及所有类似的事情。
51
 

法国尽管是许多现代大陆法的源泉(通过拿破仑法典)，却制定了一个特许经营权的法律框架

，这与普通法有着重要的相似之处。政府机构包括地区政府，被赋予了签订政府服务合同的

固有权力。这些 PPP合同须经特别行政法院(theConseild’Etat)授予和执行，而特别行政法

院从 200多年5253的案子裁决中得出的经验，组建了一个法律框架。另一方面，“政府支付

” PPPs 合同最近得到由一项具体法规授权和控制。54 

与法国一样，西班牙的特许经营权合同不是私人法律合同，而是受特别行政法条款的规限。

但是在所有大陆法国家，情况并非如此。在菲律宾，电力购买协议(PPAs)和马尼拉供水特许

经营权被视为私人法合同。   

  

PPP 框架可用于减少法院诉讼 

PPP 框架应明确规定用于减少法院诉讼必要的机制。在许多国家，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通

过法院解决争端。法院程序也可能很昂贵。他们依赖的那些法官，通常並不熟悉 PPP 合同中

 

51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2012) The Philippine Amended BOT Law R.A.7718. 

52 Koopmans, T. (2003) Courts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35-
147.  

53 Shugart, Chris. (1998) Regulation-by-Contract and Municipal Services: The Problem of 

Contractual Incompleteness. Ph.D. thesis, Harvard University. 

54 European PPP Expertise Centre (2012) France: PPP Units and Relate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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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复杂和技术性问题。因此，在合同中列入备选争端解决机制往往是一个好主意，通常包

括调解和仲裁规定(解决争端的办法和“争端解决程序”的作用，在 5.8章中再作进一步解释

)。而减少法院诉讼必要的执行机制，例如第三方托管账户和履约保证金,也可以成为有用的

工具。  

  

1.5.3 PPP框架如何增建和融入早已存在的政府框架 

不管 PPP框架是基于什么传统构建，它都不是重新构建的。相反,它建立在融入和修订政府现

有的合同、采购和财务管理的框架。它尽可能多地使用现有框架和确保所添加的任何东西是

特定于 PPPs，并且与现有的系统吻合。在这些预先存在的系统中，通常会发现以下情况: 

• 行政法：在许多大陆法国家，政府部门受行政法律管辖，控制其职能和决策过程；  

• 采购法:PPP的交易过程通常必须符合政府采购法律和条例，除非 PPPs是特别豁

免的；  

• 政府财政管理法：政府财政管理法律和条例中规定的部门责任、程序和规则可

融入 PPP框架。例如：这可能包括项目批准要求、财政限制、预算编制过程和

报告要求(见 1.7.4 节的政府财政管理责任)；  

• 行业法律和监管框架：PPPs往往实施在不同行业，并受相关行业的法律和监管

框架管辖。这些可能会限制政府与私营企业签订合同的能力，或提供这样做的规则

。受管制行业的 PPPs如电力分配或供水等，需要考虑到关税和服务管制、监管部

门的角色，以及它们如何与 PPP 合同的条款相互影响；
55
  

• 影响私营企业经营的其他规则:这些也适用于 PPP公司在定义 PPP项目和流程时

应考虑到它们: 

o 环境法律法规； 

o 关于土地征用和所有权的法律法规； 

o 许可证的规定, 特别是对国际公司的要求； 

o 税务规则； 

o 劳动法； 

o 会计准则； 

最好的做法是检查立法和行政的相关内容，以确保它不与 PPP框架目标的关键要素相抵触。

例如，在巴西和印度，私营企业分包 PPPs 项目的运营和维护都有税收规则的区别(见框

 

55 Groom, E., Halpern, J. and Erhardt, D. (2006) Explanatory Notes on Key Topics in the 

Regulation of Water and Sanitation Services. World Bank Group, Bank Netherlands Water 

Partnership, Public Private Infrastructure Advisory Fac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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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同样，也应查核对外国投资者的区别(例如：兑换、遣返股权征用税)。以吸引国际/全

球投资者和开发商的参与。  

框 2.4：运营和维护(O&M)合同的扭曲性税收 

 

项目公司即为提供交付 PPP 项目而由项目联合体共同成立的一间企业，称为 SPV（在第 5.3

章进行了讨论），项目公司的税务处理，通常采用一种合同结构的税制，但它可能不是最

有效的。巴西和印度的情况就是如此。 

  

• 巴西：根据巴西的营业税体系中，在巴拉那州的 Curitiba 地铁公司的运营成本，

如果在 PPP合同中 O&M 外包比承包商，则估计每年增加 6%的运营成本。但如果由

特许经营者进行 O&M，则财政上不会增加运营成本。 

  

• 印度：外包 O&M的服务税 (目前为 12.36%,并将增加到 14%)，而如果由

特许经营者直接执行同样的 O&M 服务，则无须缴付服务税。这意味着，

分包合同成为 PPP 项目的一个负担，影响到其财务可行性。因此，特许经营公司不

会外包给外部承包商以减轻风险和提高项目交付的质量，反而激励特许经营公司承

担 O&M 工程。 

 

来源: KEOLIS South Africa 

 

行业的监管还可能限制政府如何开发和管理 PPP合同。举例来说，公用事业服务的特许经营

权可能受公用事业规例规管。必要的基础设施可能受到竞争法规定的开放规则的约束。 

 

1.5.4 国家次级政府层面的 PPPs框架 

到目前为止的讨论，假设政府正在建立一个框架来指导各部门的职责。然而，在有多级别政

府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一个级别的政府希望赋予、影响或控制一个较低级别的政府。在联

邦系统中，国家政府可能希望影响各州
56
的法律框架。国家和州政府可能也希望赋予或控制地

方政府签订 PPPs。 

在联邦制度中, 宪法通常规定哪些事项是由州政府执行，哪些是联邦政府执行。因此，各州

政府的 PPP框架适用于该州政府能力范围内的 PPP 项目，联邦规则适用于由联邦政府执行及

 

56 “州”是一个通用术语，包括省（例如：加拿大或中国）或联邦系统内的任何其他二级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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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能力范围内的 PPP项目。联邦政府一般都受到宪法的限制，限制他们有多大程度地干涉州

政府如何履行其州政府职权范围的事务。  

当涉及到地方政府时，一般情况下，州政府或国家政府可以在其管辖范围内对地方政府的行

为进行立法。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国家 PPP政策不适用于地方政府。由于在地方层面开发

的项目规模较小，因此 PPPs 签订是罕见的。
57
在法国，地方政府签订 PPP合同的程序受国家

法律和法国行政法院(Conseil d’Etat)的监管。在西班牙，地方政府所做的 PPPs必须遵循

国家一般采购法，以及关于市政服务采购的具体法律。  

当政府不能或不想控制较低级别政府的行为时，他们往往可通过政府之间各种形式的财政转

移来激励所期望的行为。在美国，《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Finance and 

Innovation Act（TIFIA）》为各州政府的项目提供特许经营权的融资优惠来推动运输 PPP项

目，它通过以直接贷款、贷款担保和备用信贷额的形式。
58
在加拿大，对省级和市级 PPPs 项

目的 PPP融资资金必须达到项目如何构建和管理的相关要求。 

然而，这种激励并不总是有效的。在英国，国家政府部门以前在预算中分配了“PFI贷款

”。这些措施可作为支助当地 PPP项目的拨款，发放给地方政府，在标准化合同和为风

险分配创造更一致和更高质量的规定有很大作用。例如：交通部可以利用信贷来支持当

地政府的交通项目，而环境和气候变化局则支持地方政府的废物管理项目。然而，PFI贷

款亦被批评为中央部门的额外开支权力，因为中央部门希望通过地方政府来交付 PFI项

目。在 2010年，PFI贷款被废除，目的是使中央政府的资金在地方政府的 PFI和非 PFI

形式的项目交付之间保持中立。
59
 

许多国家的投资者认为，由于信用评级较低或有限的资源，地方政府与国家政府相比它们的

可信度相对较低。国家政府可以为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或技术支持，使其发挥作用。当国家政

府向地方政府提供支持时，它可能认为有需要控制地方政府所做的项目。 

框 2.5 概述了国家政府如何能够影响国家次级政府层面 PPPs的进一步例子。  

框 2.5:国家次级政府层面 PPPs的角色 

 

• 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大多数大型发展基础设施是州政府的

责任。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州领导了 PPP议程，在 2000 年初发展了以州政府

 

57 The Department of Infrastructure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2013) Local Government 
infrastructure 信息可在 http://www.regional.gov.au/local/publications/reports/2002_2003/C4.aspx 

中获得。 

58 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 (n.d.) TIFIA. 
见 http://www.fhwa.dot.gov/ipd/tifia/ .  

59 HM Treasury (2012) A New Approach to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C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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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的 PPP 框架。这些方法有助于制定国家 PPP 政策框架。国家政策的 PPP框架

是由所有的州、北部地区和联邦政府制定，用来交付所有 PPP项目。亦认识到，

全国采取一致的方法去交付 PPP 项目，对所有各级政府都是有利的。
60 

• 加拿大：大多数基础设施发展是省级政府的责任，因此 PPP 框架是省级政府制定的，

并没有联邦政府监督。不过，联邦政府可以通过 P3 Canada 

Fund为地方和城市 PPP 项目提供资金，从而影响省级 PPP 项目计划的交付。
61 

• 印度：印度联盟政府通过经济事务部的 PPP部门，领导了 PPP框架的发展。PPP部门

负责所有 PPP 事项，包括政策、计划、方案和建设能力。除了联盟政府，

州政府也有权根据宪法颁布自己的 PPP法规。几个州包括安得拉邦、古吉拉特邦、

卡纳塔克邦，他们已经创造了自己的 PPP 框架和已经成功的开发了 PPP 项目。 

• 美国：国家政府所负责基础设施的非常少。甚至国家公路系统(“州际”)实际上由州

政府拥有和经营。而州政府的大部分资金来源于联邦政府的汽油税，

资金基于一个公式分配给各州政府。因此，美国并没有联邦级别的 PPP 框架，而

PPP框架则是由州政府创建。
62 

 

 

 

1.6 PPP过程的定义 

 

该框架应为开发和实施 PPP 项目的每个阶段提供指导，从最初识别候选项目到项目的整个

生命周期内 PPP 合同管理。 

政府需要确保只有“良好”的 PPP项目得到发展。除了其他事项外，成本效益合理、比

传统的政府采购有更具物有所值、财务上可行和财政上能够负担，并吸引市场的兴趣，

这些都是“良好”的 PPPs。在 PPP项目未完全设计和构建之前，项目是否符合所有标准

是不能完全评估的。这造成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局面：政府不想承担设计和评估项目的庞

大费用，除非它知道项目符合标准。然而在设计和评估项目之前，它无法判断项目是否

符合标准。 

 

60 Infrastructure Australia (2008) National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Guidelines Overview.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61 PPP Canada (n.d.). The P3 Canada Fund: How to Apply 可在 http://www.p3canada.ca/en/apply-for-

funding/ 中获得。 

62 国防部在公共交通汽车上运行一个大型的 PPP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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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项目通过在项目开发的相继阶段，逐步进行更严格的筛选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会成为

一个成功的 PPP项目计划。一旦项目被确定为具有潜在价值的项目，使用简单的指标进

行筛选，以查看它是否可能是一个好的 PPP项目。如果它通过这第一个筛选，便可以进

行其它阶段，包括开发或评估的，然后再提交给决策者批准进行招标。  

本节介绍了在 PPP过程中应考虑的关键决策标准、程序和政府部门责任。本节简单介绍

在当 PPP框架构建时需要考虑 PPP过程的特征。在本《PPP指南》的其它章节中提供了每

个步骤的具体任务的详细情况，并在第 1章概述了这个过程。  

要注意的是，这些只是指导方针。在 PPP过程中有许多微妙之处，比如在一种文化或政

府管理系统中行之有效，但在其他方面可能也行不通。因此，在其他地方采用做法之前

，应了解当地情况和政府部门的工作方式。见表 2.5 

表 2.5：PPP 过程中的决策标准、程序和政府部门责任摘要 

  关键决策标准 程序 

项目识别

及筛选 

  

• 该项目是否适合于该行业的

更广泛的计划？  

• 该项目在经济上是否可行并

对财政上可负担？  

• 项目是否符合 PPP项目计划

目标？  

• 前期准备可行性或初步范围研究。  

• 寻求确认该项目有助于制定更广泛的行业

计划。  

• 寻求确认该项目在经济上是可行的, 并对

财政可负担。  

• 提交项目报告以供审批。  

项目评估 ▪ 这个项目在技术上、环境上

和法律上都可行吗？ 

▪ 这个项目是否负担得起？  

▪ 项目是否适合作为 PPP？

(商业上可行和可融资性，

并可作为 PPP 提供物有所

值？）  

▪ 是否有适当的采购策略？  

• 准备一份全面的评估报告，提供该项目的

经济、商业、技术、环境和法律可行性，

以及其能力可负担的证据 

• 对项目作为 PPP 的适用性进行物有所值评

估。  

• 准备采购策略。  

• 提交项目报告供相关部门批准。 

构建采购

流程和项

目合同 

▪ 招标文件是否反映采购策

略？  

▪ 风险是否已确定并分配给最

合适的一方？  

▪ 管理计划是否适合政府分配

的风险？  

• 准备招标文件，包括资格标准、评估标准

和建议书要求。  

• 准备风险矩阵并分配风险。  

• 制定风险管理计划。  

• 合同草案。  

• 寻求合同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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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已起草合同以反映风险

矩阵？  

• 完善和完成采购策略。 

• 获得批准。 

招标和 

授予合同 

• 采购过程是否具有竞争性？  

• 是否有合格的私营企业获知

PPP？  

• 有资格的私营企业是否有充

分的机会表达他们的兴趣和

提出建议？  

• 选择标准是否确保选择了物

有所值的私营企业？ 

• 推广 PPP项目。  

• 进行资格审查/资格预审。  

• 筛选(并在必要时入围)合资格的企业。  

• 发出征求建议书(RFP)和接收标书。  

• 评标。  

• 选择提供最物有所值的方案。  

• 签订合同, 并达成财务交割。 

管理合同-

建设、服

务、交付

和移交 

• 需要注意的项目交付是否存

在问题？  

• 合同应该终止还是更改？ 

 

• 管理合同，包括根据商定的业绩指标/关

键绩效指标(KPIs)交付服务。  

• 如果风险状况升级，则向中央部门传达问

题。 

 

本章和 PPP指南的其余部分都没有详细讨论项目总体治理框架或项目管理技术。相反，

这个 PPP指南只是提醒读者们注意它们是相关的。例如：第 3章包括当规划项目和管理 P

PP过程时，要考虑的事项(见第 3.11章)，以及涉及利益相关者的管理和沟通事项(第 3.

12章)。 

 

1.6.1 项目识别和筛选 

这个过程从项目发起开始，通常遵循政府部门的投资项目做法，使用类似的程序来启动项

目，或同时筛选适合作为潜在的 PPP项目。在这个阶段的筛选通常是指示性的，因为它限于

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获得简单可用的信息。  

  

决策准则 

该框架应确保只有符合下列准则的项目才能进行: 

• 项目符合该行业的更广泛的计划。行业的计划将考虑其须要，并找出解决问题

的最佳办法。那些最有可能显示出其物有所值的项目就是与该行业的计划一致的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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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符合 PPP项目计划目标。PPP项目计划目标应明确指明应该考虑的项目类型

。这使得不适合作为 PPP 开发的项目，很容易地被筛选出来； 

• 项目在经济上是可行和财政可负担。除非经济效益良好，否则项目不应继续进行。

除非收入项目足以支付其成本，或政府有足够的资源来支付或补贴这个项目，否则

PPPs 不应该被使用。政府还必须有能力承担任何直接或不确定的债务。政府应该避

免那些超出用政府财政能力去承担其成本或可能的债务的项目或承担责任的项目。 

  

程序和政府部门责任 

PPP 框架将需要确定以下内容: 

• 谁提出 PPP项目？只有具有投资项目的政府部门才能提交建议书吗？还是私人发起

者也能提出 PPP 项目的建议？私营企业提出 PPP建议的优点和缺点，于

1.6.6 节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 

• 谁批准 PPP项目的进一步发展？成功的 PPP 项目通常需要行业部门的支持
63
，即发

起该项目的部门，如财政部和其他中央机构； 

• 哪些项目报告需要进行审批？该框架将需要说明相关的利益相关者能够批准项

目过程所需的文件级别。  

关于 PPP过程筹备阶段的批准细节，请参阅第 3章和第 4章。 

  

1.6.2 评估项目 

在“筛选”中成功的候选项目随后被发展和评估。同样，这是一个迭代或多阶段的过程。评 

估报告通常被称为“商业建议”，通常是进行批准 PPP 采购的基础。  

在描述本指南中的框架时，项目和采购决定被视为过程的一部分。然而，如框 2.6所述，两

阶段的过程并不总是切实可行的。 

 

63 
“行业部门”负责政策的制定、规划和具体服务的交付。这与“中央机构”相比有着整体的政府政策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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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2.6: 投资决策与 PPP 采购决策 

政府最好将投资决策与采购决定分开。 

• 投资决策:这是一个好的项目吗？政府是否愿意并有能力提供所需的资金？ 

• 采购决定:购买该项目的最佳方式是什么？PPP 采购是否比最佳可行的政府部门交付

模式更具物有所值？ 

这两个阶段的过程有许多好处, 包括: 

• 所有潜在项目（不论采购方法）都要争夺相同的有限资金，从而确保项目在策略重

要性上得到适当的优先考虑。 

• 采购方法的选择不受预期的政府预算影响，即是政府消除了“PPP是政府借款的替代

办法”的普遍误解。 

• 如果物有所值不能通过 PPP招标采购程序实现，投资可以按照不同的采购方法进

行。 

然而，实际上，许多政府并没有在每个行定制定全面的规划策略程序，也没有对所有项目

进行系统性的成本效益和技术分析。因此，不经常进行这种分析的司法管辖区不可以选择

做以下两件事之一。 

• 建立对所有项目进行系统评估的要求:虽然这是理想的，但它需要政府各部门的广泛

支持。因此，如果没有行政指令，它就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实现。 

• 根据 PPP框架的授权, 建立对 PPP项目进行评估的要求:这样就必须对所有 PPP 项目

进行评估，以确定它们是否是好的项目(在发展作为 PPPs 项目之前)。这种方法的缺

点是：PPP项目受到比非 PPP项目更严格的审查。这种方法的主要优点是：它确保只

有具物有所值的项目是在 PPP项目计划下实现的。然而，它并不把 PPP项目计划的

复杂性和延迟的可能性，纳入所有政府部门项目的适当项目评估中。另一个优点是

是：显示用于 PPP 项目的项目评估技术以后可以扩展到其他非 PPP 项目。 

 

决策准则 

在这个阶段，框架应确保只有那些“良好”和“适合 PPP”的项目进行发展。良好的

项目可以定义如下： 

• 在经济上、技术上、环境上和法律上可行：

可行性评估并不是只用于 PPPs。所有政府项目，不论采购方法如何都应该证明

它们是“良好”的项目。进行这种评估需要专业技能。因此，如果内部没有这

种技能，应委任顾问进行这种评估； 

• 可承担的：

可承担的需要从政府和使用者的角度来评估。政府只应在预算限制范围内，承

担无论是直接和不确定的债务。此外，PPP所提供的服务需要使用者能够负担。

使用者支付意愿的预期错误可能导致项目财政困难和基础设施无法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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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可说明项目是否适合使用 PPPs： 

• 商业可行性(和可融资性)：

PPPs需要私营企业的参与。如果项目不能为私营企业所承担的风险程度提供财

务回报，那么它就不会在商业上是可行的。这也就意味着该项目必须能够向投

资者提供足够财务回报，并使投资者能够向贷款人筹集债务，同时满足政府部

门的可承受能力要求； 

• 物有所值：

PPPs只是一种采购形式。如果项目作为 PPP被期望能够提供更高的净经济效益

， 就被视为物有所值。 

评估物有所值有很多方法。在英国和在澳大利亚司法管辖区使用的传统方法，

对政府来说，是确定 PPP是否会比传统的采购方法具有更低(风险调整)的成本

。这种方法的假设是，可以激励私营公司比公共部门更好地管理风险，从而提

高整体经济效益。  

另一种方法是查看哪个采购方法将为政府预算带来最大的效益。在新西兰，测

试哪种方法可能会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项目的物有所值通常在初步筛选阶段进行定性评估，被称为“PPP适用性测试”

(见第 3章第 10节)，然后进行项目全面评估的定量化评估。 

认识物有所值定量化分析的局限性是很重要的。它们必须基于假设和预测，因

此它们只表示选定的采购方法是否能够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正因为如此，在

加拿大，物有所值定量分析的结果只是被当作一种估算，所以在某些情况下，

用定性指标来选择采购方法； 

• 金融围栏的能力：项目需要与其他政府系统充分分离，以确保能够提供问责制，并 

控制相互联系的风险
64
； 

• 可定义的输出：

明确、具体和可衡量的输出在 PPP中至关重要，以便能够监测和执行合同。围

绕输出设计的合同，也有利于使社会资本自由的设计更有效率和创新的交付服

务的方式。与此相比，传统合同则指定设计和输入； 

• 能足够评估成本和风险的信息：

对于愿意投入资源开发招标的潜在投标人，他们需要的是能够计算得到 PPP的

可能潜在责任。只有当项目的风险能够被识别并分配给任何一方时，这才可能

发生。  

 

64 与政府的其它合同或活动相关，或政府依赖于 PPP合同的成功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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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阶段也应制定适当的采购策略。需要一个健全的采购策略来吸引合适的社会资本，并

使它们竞争，为政府得到最好的交易。采购策略应及早与潜在投标人接触。这样，

政府便可确保有合适的私营企业竞标这个项目，也允许他们的提议被纳入合同设计中。   

  

程序和政府部门责任 

框架应为选择 PPP 项目创造一个具原则性的、可预测的方式。为此，PPP框架将须

要指定以下内容: 

• PPP 评估所需的内容：

这包括进行须要的研究(例如：需求预测)和需要回答的问题，来确定项目是否

在经济、财政、技术、环境和法律上可行(PPP评估也被称为商业建议或可行性

研究)； 

• 谁批准 PPP 评估：如上节所述，任何 PPP项目都需要许多利益相关者的支持才

能成功。PPP框架将须要确定进行下一阶段所需的审批过程。许多司法管辖区都

要求内阁作出过程的决定。其他司法管辖区则将决定委托给一个政府部门，也

许在一个或多个中央政府或一个 PPP部门同意的情况下作出决定。  

框 2.7 提出了 PPP 评估准则的一个例子。有关如何进行项目评估阶段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4

章。  

框 2.7: 印度尼西亚的 PPP 评估准则 

印度尼西亚基础设施担保基金(IIGF) 使用下列评估准则来评估 PPPs。 

• 该项目是可行的。即是在技术上、经济上和财政上可行，以及在环境和社会上可取

的。 

• 项目风险的识别，并适当地分配与有效的缓解计划。 

• 采购计划中显示采购流程良好。  

• 采购部门有能力管理合同和风险。 

• 根据这些准则要政府以任何方式的项目担保，IIGF 批准是必需的。 

 

来源：Indonesia Infrastructure Guarantee Fund (2012) Infrastructure Guarantee Provision 
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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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构建采购过程和项目合同 

在 PPP 交易得以实施之前，需要编制招标文件和 PPP合同草案。为编制投标文件必须制定评估

准则和建议要求。为了准备一份合同，必须对产出、责任和风险分配进行充分的界定，并以适

当的法律语言加以表述。  

  

决策准则  

采购过程、招标文件和合同需要达到政府目标，同时尽量减少预期成本。此外，合同必须是政

府能够管理的。合同必须对潜在的社会资本有吸引力，利益相关者必须确信这符合公众利益。

因此，PPP 框架的设计应确保以下方面： 

• 所有重大的风险可以被识别和分配给最合适的一方。PPP 的成功在于如何将风险分

配得宜。如果没有适当地分配风险，项目将花费超过必要的费用； 

• 可以开发适当的风险管理计划。对于那些分配给政府部门的风险，需要制定适当的

计划，尽量减少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风险发生时的影响。 

  

程序和政府部门责任 

为确保招标文件和合同的开发尽可能的高效，框架须要指出以下几点： 

• 风险分配方法、风险管理计划和合同草案。有些国家的政府已经制定了有关风险分

配的标准，另一些政府则根据具体情况看每一个项目。起草合同需要有经验的 PPP

律师的专门知识。没有内部经验的部门需要通过使用外面法律顾问来确保它； 

例如：当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 PPP 市场处于起步阶段时, 它从澳大利亚和 

英国引进了律师和技术顾问及其司法管辖区的 PPP 框架。他们不仅帮助发展了 PPP

合同，而且还建立了加拿大政府部门和私营企业顾问的能力，其后成为国内 PPP 

专家。 

• 采购指南：PPP框架应明确向政府各部门和私营企业指明标准 PPP 采购过程将是什

么样的。这将向未来的合作伙伴发出信号，告诉他们如何参与。明确的采购指南也

将减少裁决争议的可能性。向市场发送明确的信息的同时，“示范”和“标准”合

同可以确保 PPP 合同设计的一致性。然而它们也有缺点，因为它们可能使按每种情

况的须要和目标定制合同变得更加困难（见框 2.8）。 

 

框 2.8：示范和/或先例合同 

示范合同是一个体现良好的做法并可供政府各部门使用的合同。相比之下，标准合同是政

府部门必须使用的(或至少需要记录和证明任何偏离它的理由)。此外，标准合同不一定是

合同中所有条款的完整规定，而是一套准则形式的建议(包括一些问题的备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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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做得好,示范或标准合同有许多如下的优点： 

• 减少了对政府的风险，因为合同出错的机会(例如：起草不当或风险分配不当)降

低； 

• 通过减少了解每个项目合同所需的时间，为投标人节省时间和金钱； 

• 使项目小组能够把工作重点放在已开发和制定现有的过程和法律文件上，而不是从

头开始起草合同 

• 减少个案谈判所需的时间，因为双方都期望得到可以接受的东西。 

标准合同尤其有风险。很难写出一份适用于各种不同交易的合同。因此，如果相比每一个

案例都有经验丰富的顾问专门开发的话，使用标准合同的要求实际上会降低合同的质量。  

每个司法辖区都必须在标准化和定制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如果大多数项目都是相当相似

的(例如：所有政府支付的社会基础设施合同)，那么一个单一的标准合同就有意义了。如

果设想有各种类别的项目, 则可能需要对每个类别项目做出标准合同。  

如果期望有大量各种各样的构交易，那么可能是一个或两个示范合同，加上合同起草的一

些标准， 那将是最好的。合同起草标准可以包括优先风险分配、所有合同中应处理的议题

清单以及多个合同类型中可能相似的一些主题的示例条款(如异常调整、不可抗力、争议解

决和终止条款)。 

 

一些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或联合国(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也在努力提供材料和

建议的先例(例如：见 PPP Infrastructure Resource Center 

http://ppp.worldbank.org/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或标准规定(如 UNECE正在拟订

的 PPP 标准
65
)。 

 

• 如何获得批准招标：与前两个阶段一样，PPP框架将需要确定进入下一阶段的审批

过程。 

有关 PPP合同的结构和采购的关键要素，请参阅第 5章。 

 

 

65 
根据 UNECE：“PPP模式和程序有助于在广泛的不同行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如供水和卫生系统、健康和可

再生能源”。为此，UNECE通过其卓越的国际 PPP中心制定若干套国际 PPP标准(http://www.unece.org/ceci

/ppp.html)。要了解更多的 SDGs信息请参阅 

http://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mdgoverview/post-2015development-agenda.html. 

 

http://ppp.worldbank.org/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http://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mdgoverview/post-2015development-agend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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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招标和授予合同 

 

一个精心设计和实施的采购是从 PPP中实现物有所值的关键所在。采购过程可以包括营销 

PPP、检查投标人的资格、邀请和评估投标书，在过程中与投标人进行交流、选择优先投标人

，并签订合同。如框 2.9 所述，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对这个阶段和所有其它步骤都至关重要。  

框 2.9: 与利益相关者的接触和沟通 

在不适当考虑利益相关者及其影响项目能力的情况下,PPP项目的可行性可能会受到损害。 

• 如果合同的设计方式是私营企业及其贷款人无法接受的，则私营企业不会参与采购

过程； 

• 在没有得到有限和持续的公众支持的情况下, 一个项目可能由下一个民选政府所取

消。例如：在 2015 年一个新的州政府当选时，澳大利亚墨尔本一条拟议的收费公

路被取消，而政府耗资了 2.5亿美元用于规划、初步工程和其它费用；
66
  

• 如果有工会行动、公众示威或抵制，项目可能会遭受延迟执行或降低盈利能力。    

 

为了减少发生这种风险的可能性，PPP框架可以包括一项有关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政策。这

应涉及下列概念和原则： 

• 利益相关者的识别和分析：确定谁是 PPP 项目的利益相关者，以及他们的关键分

组和小组； 

• 信息披露：应如何以可理解的方式向感兴趣的和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提供信息； 

• 利益相关者咨询：应如何在项目与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双向的对话过程，以便随着

时间开始和维持建设性的外部关系； 

• 谈判和伙伴关系：政府将如何就某一特定问题或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  

• 申诉管理：当申诉出现时如何回应。对于具有环境和社会影响的项目来说，抱怨是

不可避免的，但是如何进行管理会对项目的绩效产生重大影响； 

• 利益相关者参与项目监测：如何以及何时使项目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参与监测缓解

措施或其他环境和社会方案的执行情况； 

• 向利益相关者报告：如何报告已采取的利益相关者的建议，将制定哪些风险或影响

缓解措施来解决他们的关切，以及如何监测项目影响； 

 

66 East West Link: Taxpayers hit with $339 million bill as Government strikes deal to scrap East 

West Link (15 April, 2015). ABC News. Accessed online July 2015 at 

http://www.abc.net.au/news/2015-0415/victorian-government-to-pay-339-million-east-west-link-

contracts/639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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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职能: 如何能将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系统化和集成到 PPP过程，包括如何确定

PPP 过程中需要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关键点，以及谁将提供这些行动。 

 

来源：国际金融公司（2007）利益相关者参与：在新兴市场做生意的公司的良好实践手册。 

 

 

在交易结束时，收到投标书并商定合同后，政府最终将知道 PPP项目的成本和其他条款 

。然后，可以再次检查以确保它仍然符合 PPP准则。但在采购结束时取消一个项目是不可取

的，并可能损害司法管辖区的市场声誉。在准备投标过程中需要花费大量的费用，因此，除

非市场有信心将项目继续进行，否则私营企业将不太可能参与。为了确保在采购过程结束时

不取消项目，PPP 框架应该说明项目将不能进行的情况。例如：在一些司法管辖区(如加拿大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披露了“可承受能力的最高限额”，以确保市场知道政府部门支付意愿

的最大值。 

决策准则 

对于检验采购方法是否合适，下列标准是有帮助的： 

• 采购竞争激烈吗？例如，有多少合格的社会资本听说了这个机会？比赛会给那些竞

争对手一个好机会。有资格的社会资本获得充分的机会表达他们的兴趣并提出建议

吗？如果时间太短，或流程过于繁复，社会资本将避免参与； 

• 这个过程是否透明、正直和公正？授予合同过程的管理方式应明确传达，明确分配

职责。授予准则应是透明的，并具有明确的目标、资格标准、技术规格和招标要求

。招标过程应确保所有投标人得到公平对待。 

 

程序和政府部门责任 

框架应强调下列程序和政府部门责任。 

• PPP推广、资格评估(入围的过程，如有入围的合格的联合体名单)，并应用评

估准则去选择最物有所值的提案。该框架不应过于规范这些任务。相反，它应

当提供指导，说明如何确保过程顺利交付，避免常见的陷阱。框架陈述谁做评

估、谁做选择决定和谁去批准合同； 

• 达成商业交割。

该框架应为达成商业交割的谈判范围提供指导。例如：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

大多数加拿大的司法管辖区，竞争小组提交的最后提案是基于项目协议的最后

版本。在这之后，不允许对协议的关键商业条款作任何改动； 

• 达成融资交割。

合同签订后，融资商（特别是债务提供者）需要同意提供资金。通常项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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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融资商们希望改变在商业交割上已达成一致的一些条件。该框架应解决这个

风险，其中包括减少延迟和合同变更以达成融资交割的过程。它还应该清楚地

说明谁（政府方面）去负责这个过程，以及如果有必要改变合同以达到融资交

割完成需要同意的哪些批准。 

有关如何招标和授予 PPP 合同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6章。 

  

1.6.5 管理合同 — 建造阶段,，提供服务和移交 

在执行合同之后，PPP进入最后和最长的“阶段”-

在整个运营阶段的管理合同。面临的挑战在于确保 PPP在整个合同中提供物有所值，而

不仅仅是在建设阶段。这通常需要对 PPP进行持续的管理。 

 

决策准则 

PPP 框架应确保项目的管理方式。如果项目有任何问题，则由特许经营者向执行的政府部门通

报，或在必要时提升到向有关的中央政府部门通报。一个强大的运营团队和治理机制，用于绩

效的审查和逐步升级的问题(如合同管理框架、监管要求和风险管理过程)，政府将有更好地准

备去管理 PPP 和能够做出艰难的决定，如果需要，合同将重新谈判或终止。治理机制也可以帮

助政府部门成为一个良好的工作伙伴,使私营企业可以对政府更有信心。  

一个健全的 PPP 框架和流程应有助于确保 PPP合同的设计能够承受合同执行后的突发事件，而

无需重新谈判合同。但有时重新谈判不是终止或放弃，而是更好的保留 PPP 的一些好处。在这

些情况下，重新谈判过程需要政府适当的管理、合理的资源和适当的治理结构。重新谈判的目

的应该是确保取得符合政府部门目标的结果，而不是盲目遵守原来的合同条款。  

为了防止运营商退出，有时会需要重新谈判合同。当一个项目正在进行时，可能会更加清晰知

道原来的条款和风险分配并不总是完全适当的。如果可以调整风险分配的同时仍然获得净收益

时，选择取消和重新谈判的方案相比，应考虑重新谈判方案。在这个阶段，可能需要顾问再次

参与(在框 2.10 中描述了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的重新谈判的例子)。  

  

框 2.10：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公共交通 PPP项目的重新谈判 

1999 年，维多利亚州政府授予五个特许经营权用于墨尔本的电车和铁路运营，以及维多利亚

州的区域火车。这些是以使用者付费的运营和维护合同，加上基础设施租赁和可行性缺口补

贴付款。投标的财务可行性依赖于未来乘客量的大幅增长和成本逐步下降。 

然而，增长和降低成本并没有完全实现。结果，运营商开始亏损。从向政府提交的定期报告

中可明显看出出现的问题。政府没有就收到报告采取行动，只有当运营者威胁要离开时，政

府才对这个问题作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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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商投资的总股本相对于预期的损失来说较低，因此运营商宁愿放弃特许经营权，也不愿

忍受试图改善它们所涉及的损失。政府面临的可能是必须将运营重新纳入政府部门，但这是

政府不想做的。 

政府决定与现有的运营营重新谈判合同，使他们能够继续以同样的方式运营。政府最初预计

，在合同的全生命周期中，总共能节省 18亿澳元(相当于 12亿美元)。虽然重新谈判合同将

增加项目的成本，但整个项目的净公共利益仍然是积极的。 

来源: Ehrhardt and Irwin (2004) Avoiding Customer and Taxpayer Bailouts in Privat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Policy towards Leverage, Risk Allocation, and Bankruptcy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274, April 2004. 

 

  

程序和政府部门责任 

PPP合同通常由相关的行业部门管理。中央政府部门还需要了解新出现的问题和风险。PP

P框架应说明行业部门和有关的中央政府部门应如何交流。  

该框架还将需要具体说明如何完成或终止合同。有关管理合同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7

章和第 8章。 

  

1.6.6 私人发起的项目 

一些政府接受自提或私人发起的 PPP 项目，以作为发起和发展 PPP项目构想的另一种方

法。通过欢迎“私人发起”项目，政府可以利用私营企业如何提供公众需要的服务的信

息和想法。同时，允许私营企业推广自己的项目构想是很棘手的。如果这样的构想被付

诸于竞争性招标，那么私营企业不能从中受益，他们则会认为提出构想是没有任何意义

的。另一方面，不将这个构想付诸于竞争性招标，可能会使私营企业收取的费用比服务

成本高很多，从而导致涉嫌徇私枉法的指控。PPP框架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引导中间路线，

以便鼓励私营企业提供好的想法，并仍然保留其知识产权。同时也包括一些竞争因素以

降低成本，并确保公平竞争。 

PPP框架需要在几个因素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鼓励私人发起人提交高质量的项目构想、

阻止低质量低的提案、确保有竞争强度和展示透明度。 

 

私人发起项目的优点和缺陷 

接受私人启动的项目使政府能够从私营企业的知识和构想中获益。有限的政府能力意味

着私营企业能够更容易发现基础设施遇到的阻碍和创新的构想解决问题，这可能是一个

重大的优势。它还向政府提供有关商业机会和市场利益所在的信息。框 2.11提供了一个

由私营公司发起并提供了创新构想，解决了政府部门一直想要解决的运输基础设施问题

的 PPP项目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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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2.11: 创新的好处-弗吉尼亚高乘載的收费车道 

 

为缓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代初以来的拥堵，弗吉尼亚州交通部(VDOT)制定了一项重建

和扩建公路的计划，费用为 30亿美元。维修和扩建部分包括：I-495 

高速公路的一部分 (华盛顿、DC 都会区附近的“环城公路”)和主要的 I-95 

南北走廊。然而，由于缺乏资金和公众对超过 300家企业和住房的拟议搬迁问题的反

对, 该项目停滞不前。 

 

在 2002年，一家叫 Fluor的工程和建筑公司提交了一份自建议提案，在 495州际公路

上开发高乘載的收费(HOT)车道，作为容纳交通量的另一种方式。HOT车道是一种创新

的技术，要求司机付费来避免交通拥堵。收费车道沿着高速公路车道行驶，并以无阻

塞为设计。为了规管对 HOT车道的需求，车道通行费的变化取决于交通状况；当交通

量增加时，通行费就会上升。而拥有超过 3名乘客和公交车的汽车可以免费使用这条 H

OT车道，这个建议减少了企业和家庭的搬迁数量从 300家降到到了 6家，这是赢得公

众支持该项目的一个主要因素。由于减少车道宽度，该提案还降低了项目成本。 

 

在 2005年，VDOT授予 PPP协议建造 HOT车道。该项目的总费用约为 20亿美元，而政

府制定的初步计划估计则为 30亿美元。维吉尼亚州为这一成本贡献了 4亿美元。在 20

07年，HOT车道项目融资交割完成，2012年开始经营新车道。 

 

来源:Virginia HOT Lanes website (http://www.virginiahotlanes.com); Gary Groat (2004) 

Loosening the Belt Roads and Bridges Vol. 42 No. 4 April 2004; Virginia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2008) Virginia HOT Lanes Fact Sheet Commonwealth of Virginia; The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Reference Guide V 2.0 (World Bank 2014)。 

 

 

同时，政府必须将行政资源用于评估和采购自建议提案。一直存在一个问题：政府资源是否能

更好地分配到那些与政府计划和优先考虑事项相一致的项目上。 

此外，在没有透明或竞争性采购程序的情况下，根据自建议提案与项目发起人进行谈判，可能

造成问题。由于缺乏竞争压力，它可能导致降低 PPP项目的物有所值。它还可能提供贪腐机会

，并引起人们对这个过程的公平性的投诉，特别是如果私营企业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受益

于 PPP。由于这些原因，一些国家禁止使用自建议的 PPPs计划提案。 

框 2.12 提供了一个例子，坦桑尼亚的电力项目便是私人主动投资的方式下直接谈判的。后来

发生的纠纷导致仲裁，认为承包商的收费超过了合理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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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2.12: 直接谈判的成本–坦桑尼亚独立电力公司 

坦桑尼亚政府和坦桑尼亚电力供应公司与马来西亚的独立电力坦桑尼亚有限公司 

(IPTL)签订了合同，在 20 年内供应 100兆瓦的电力。这一交易是在私人投资者在电力危

机期间采取的直接谈判方式。  

 

在合同签署后，有人提出异议，认为该项目不是最低成本建成，而且没有在透明和竞争

性的基础上采购。在发电厂开始运营之前，政府将该项目提交国际仲裁。仲裁员发现，

私营企业夸大了该项目的费用，并下令收回的金额减少约 18%。在仲裁听证会上，政府声

称该合同授予存在腐败，但未能出示证据以满足法庭的要求。政府其后并没有进行贪腐

的调查。然而，IPTL与政府之间的法律纠纷仍在进行中(2015)。 

 

来源:World Bank/Energy, Transport and Water Department, and Finance, Economics and Urban 

Department (2009) Deterring Corruption and Improving Governance in the Electricity Sector 

World Bank; Eberhard and Gratwick IPPs in Sub-Saharan Africa: Determinants of Success 

World Bank. 

 

 

创造竞争强度 

虽然有些司法管辖区不鼓励私人发起的项目，但许多国家已经建立了利用市场化倡议的机制

，同时也引入了竞争强度。对于将自建议提案引入竞争的最佳方式，是没有国际共识的，但

可以采用下列方法：
67 
 

• 瑞士挑战 - 

按照自提的办法，进行公开招标程序。如果发起人没有获胜，它可以选择与中

标人的中标价相同并赢得合同。这一方法在菲律宾和印度的几个州使用；68
 

• 列入最佳和最后报价阶段–

在两阶段的招标过程中，第一阶段最高排名的投标人(如表示兴趣)，应邀请第

 

67 如在 Hodges and Dellacha (2007) Unsolicited Infrastructure Proposals: How Some Countries 

Introduce Competition and Transparency。 

68 如 Reddy & Kalyanapu (undated) Unsolicited Proposal-New Path to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Indian Perspective的进一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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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阶段提交最后投标书。市场发起项目的发起人将自动列入第二阶段。此方法(

以及下面的发起人费用方法)用于南非公路行业；
69
  

• 发起人费用–

最初报价的公司是由政府或中标人付费。费用可以简单地报销一些项目开发成

本，或者为开发项目概念和建议设置一个回报。这是在印度尼西亚总统法规执

政 PPPs下，允许自建议提案的一个方法；
70
  

• 投标奖励–

发起人获得一个评分优势，通常定义为在公开竞标过程中增加其评估分数的额

外百分比。这种方法用于智利，其中的投标奖励可以在财务评估得分的 3%和 9%

之间(此外,该发起者可报销其详细研究费用)。
71
 

表 2.6提供了进一步的例子和参考。这些替代方案并没有证明在实现竞争方面同样有效

。72例如：在智利，截至 2006年 3月，从自建议提案中获得的 12项特许经营权中，有 10

项吸引了竞争性投标，其中只有 5个被授予最初发起人。另一方面，在菲律宾，瑞士挑

战办法中，在 2006年，从自建议提案中获得的所有 11个 PPP合同都交给了最初发起人

。 

 

69 South Africa National Roads Authority (1999) Policy of the South African National Roads Agency 

in Respect of Unsolicited Proposals. 

70 Government of Indonesia (2005) Presidential Regulation No. 67 concerning Government 

Cooperation with Business Entities in the Supply of Infrastructure, as amended by Government of 

Indonesia (2011) Presidential Regulation No. 56. 

71 Government of Chile (2010) Regulation No. 956 of Public Works Concessions (Reglamento de 

Concesiones de Obras Publicas). 

72 Hodges & Dellacha (2007) reviewed several countries’ experience with unsolicited proposals in 

Appendix B of  Unsolicited Infrastructure Proposals: How Some Countries Introduce Competition 

and Transpar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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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自建议提案的采购策略范例 

司法管辖区 主要特征 

智利 • 筛选接受自建议提案的两阶段程序；初步建议被筛选，如果被接受，社会资本必须进行详细的研究和准备详细

的提案。然后，政府根据详细的提案准备招标文件，并将该项目进行竞争性招标。 

• 进行研究的费用由中标人或政府支付(如果项目从未进入招标阶段)。费用是在最初项目审批阶段商定的。 

• 发起人收到投标奖励的一个预定义百分比(取决于项目，在 3%至 9%之间)添加到财务评估分数。
73
  

印度尼西亚 • 对尚未列入优先考虑事项清单的自建议提案项目表示欢迎。 

• 接受的提案通过正常的竞争过程进行。发起人可以获得最高达 10%的投标奖励，或得到提案的发起人费用。这

一方法是由采购部门根据独立的评估确定。
74
  

意大利 • 签约部门每年公布三年计划；请私营企业就这些计划中列出的基础设施提出建议(按照明确的内容要求，包括

详细的研究和时间表)。采购部门对提案进行评估。 

• 瑞士挑战类型的过程用于采购项目。第一阶段用于确定两个相互竞争的投标人，与发起人一起参与经谈判的采

购程序。如果有竞争性的提案是可取的, 发起人有权与该提案相匹配，在这种情况下，发起人被授予特许经营

权。
75
  

韩国 • 自建议提案必须由采购部门和 PPP部门(私营基础设施投资管理中心,PIMAC)评估。 

• 该机会已公布，并要求在 90天期限内提出备选方案。 

• 发起人收到最高 10%投标奖励，来增加整体评估分数。发起人可以在招标阶段修改其最初提案，但其奖励则减

至最多 5%。奖励在要求提供替代建议时公布。 

• 为了鼓励竞争，输的投标人的提案成本得到部分补偿。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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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Government of Chile (2010) Regulation No. 956 of Public Works Concessions (Reglamento de Concesiones de Obras Publicas), Title II: Bids 

Submitted by Private Parties.  

74 Government of Indonesia (2005) Presidential Regulation No. 67 concerning Government Cooperation with Business Entities in the Supply of 
Infrastructure, as amended by Government of Indonesia (2011) Presidential Regulation No. 56, Chapter IV. 

75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Italy (2006) Legislative Decree 163: Code for Public Contracts for Works, Services and Suppli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Directives 2004/17/CE e 2004/18/CE, Articles 156-155. 

76 Kim, Kim, Shin and Lee (2011)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Case Studies from the Republic of Korea, Volume 1: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Performance, pp. 6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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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Philippines BOT Center (1993) The Philippine BOT Law (Republic Act No. 7718) and its Implementing Rules & Regulations, Rule 10.  

78 South Africa National Roads Authority (1999) Policy of the South African National Roads Agency in Respect of Unsolicited Proposals. 

79 The Commonwealth of Virginia (2005) Public-Private Transportation Act of 1995 (as Amended) Implementation Guidelines. 

表 2.6: 自建议提案的采购战略范例 

司法管辖区 主要特点 

菲律宾  • 对尚未列入优先考虑事项清单的自建议提案项目表示欢迎。 

• 采购部门必须公布这一机会至少三周，并在 60天期限之内邀请相互竞争的提案。 

• 如果收到竞争性提案，遵循瑞士挑战过程，如果发起人不是中标人，则会有机会与中标者取得一致，并获得合

同。 

• 如果没有收到任何竞争性提案，采购部门可与发起人谈判。
77
 

南非 (道路部门) • 自建议提案必须符合明确的内容要求,并由政府部门进行评估。 

• 如果这项建议被接受，政府部门和发起人签订了一项“计划发展协议”，并由初会资本负责详细开发 PPP, 包

括构建招标文件。该协议包括发起人费用由中标人支付给发起人。 

• 该项目在两个阶段被推出到竞争性招标最佳和最后的提议过程。第一轮的前两名投标人应邀重新提交最佳和最

后报价；如果不是已经在前两名竞争者中，发起人也被邀请。
78
 

美国维吉尼亚州 

(公路部门) 

• 欢迎这些建议符合所列的详细要求，并以与政府发起的项目相同的方式进行评估。 

• 关于不需要政府监督或支助的 PPPs的建议，公布 90天(或需要政府支助的 PPPs公布 120天)。如果没有收到

任何竞争性提案, 政府可以直接与发起人谈判。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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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处理 

为了鼓励市场提出的建议，政府必须致力于保护知识产权。如果没有这种保护，社会资本就没有动

机去投资任何新的或创新构想。在自建议提案中，有多种处理知识产权的方法。
80
 

• 在可能的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指定所需产出，而不是以交付这些产出所需的技术，来对项

目进行竞争性招标。这种做法与确定 PPPs 的产出性能要求的良好做法是一致的； 

• 在知识产权对项目至关重要的情况下，如果不能以其他方式实施，则可能需要进行直接谈判

，同时还要制定标杆的项目成本程序。 

在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政府，为执业人士提供有关处理知识产权的指导，81它允许在某些情况

下直接谈判 PPP。发起人同意他们必须确定想要保护的任何知识产权(在与政府达成协议的前提

下)。如果在不泄露技术信息的前提下，项目可能根据产出规格而进行招标。如果知识产权“对

服务需求的存在至关重要”，政府就与发起人进行谈判，以取得必要知识产权的权利，然后才能

使项目获得竞争性采购。相比之下，在一些大陆法国家，对知识产权的处理是在法律上编纂的，

因此无需谈判。  

  

定义清晰的过程 

处理自建议提案的明确流程对于透明度和实现物有所值非常重要。清晰的程序不仅有助于政府管

理这一提案，而且还有助于鼓励私人发起人投资开发高质量的项目建议，并促进潜在竞争者参与

投标过程。如图 2.1所示，对自建议提案的项目进行评估、批准和投标项目的一个清晰的过程。
82首先，私营企业按照明确的内容和表述要求提交自建议提案。这项提案通常会遵循 1.6.1节中

所述的类似做法而被筛选。如果提案通过初步筛选，那么提案在根据标准 PPP准则进行评估之前

，则邀请发起人完成任何必要的研究。(如果批准)通常同意任何发起人费用或奖励，适用在这个

阶段中。 

然后，负责的政府部门根据最后的提案编制招标文件，并进行招标过程。发起人可能有或可能没

有机会对招标文件作出回应，并提交最后投标。例如：在韩国投标人可以修改其原来的提案和出

价，但在这样做，会减少一些它的投标奖励。83  

 

80 As described in UNCITRAL (2001) Legislative Guide for Privately-Financed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section on unsolicited proposals pp. 91-97. 

81 New South Wales Treasury (und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Guidelines for Unsolicited Private Sector 

Proposals Submitted Under Working with Government 

82 Hodges and Dellacha (2007) Unsolicited Infrastructure Proposals: How Some Countries Introduce 

Competition and Transparency. 

83 如 Kim, Kim, Shin and Lee (2011)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Case Studies from 

the Republic of Korea, Volume 1: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Performance的进一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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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评估、批准和投标自建议提案的过程 

 

 

 

来源: Based on Hodges and Dellacha (2007) Unsolicited Infrastructure Proposals: How 

Some Countries Introduce Competition and Transparency.  

----------------------------------------------------------------------------------- 

 

值得一提的是，规定每一个步骤的时间周期。
84
一方面，如果政府在具体的期限内处理提案，就会保

证私营企业的提案不会在过程中失去效用。另一方面，一些国家对竞争的提案所允许的时间，实行

严格限制，这会使竞争受到阻碍。例如：在菲律宾，1993 的 BOT法要求政府部门将项目公示三周，

并允许竞争者 60 天内作出回复。这不太可能让竞争者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必要的尽职调查，以准备一

个高质量的强而有力的提案。
85
  

 

84 Hodges and Dellacha (2007) describe the benefits and risks of doing so in Unsolicited Infrastructure 
Proposals: How Some Countries Introduce Competition and Transparency. 

85 Philippines BOT Center (1993) The Philippine BOT Law (Republic Act No. 7718) and its Implementing 
Rules &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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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政府部门责任 

 

PPPs 的政府部门责任即是政府哪个部门在过程的每一步中发挥何种作用需要在框架内加以界定。政

府部门的安排在不同的地方有很大的差别。这取决于 PPP 项目计划的特殊需要和已存在的政府部门

的角色和能力。  

设计有效的 PPP 的政府部门安排的总体原则 

指导 PPPs 政府部门安排的总体原则包括以下各项: 

• 建立在政府部门现有的责任和过程； 

• 设计适合于可能的任务规模的政府部门架构； 

• 与第一个项目并行开发策略和架构； 

• 对有激励、信息和能力的政府部门分配责任，去履行职责和明确界定政府任何部门； 

• 避免产生重叠和额外的协调需要。 

在现有责任和过程的建立尤其重要。已经有负责规划和发展项目的部门。他们一般应继续发挥现有

角色，同时将 PPPs 加入，作为一种新的交付和筹资办法。同样，现有的政府部门采购规则和政府财

务管理规则将提供背景框架，然后需要为其量身定做，以容许和支持 PPPs的发展。 

  

1.7.1 典型的职责  

在制定 PPP框架时，考虑主要职责和确定现有的政府部门(如果有的话)是很有用的，这一制度适用于

每个政府部门。主要职责包括以下几方面： 

• 识别和采购项目：推动 PPP 项目：识别潜在的项目、评估、构建、起草合同、招标,并最终 

在合同签署后对其进行管理(第 1.7.2 节中详细探讨)； 

• 确保协调和最佳实践方法：

确保遵循正确的程序，完成对拟议的 PPP 分析、所有政府部门需要评估或给项目继续进行的

信息，并且拥有审批权的政府部门收到它需要的所有信息，以作出正确的决定(第 1.7.3 

节中详细探讨)； 

• 政府财政管理：

确保有足够的财政空间为直接负债提供资金，并处理分配给政府部门的风险，为财政支出的

情况具体化(第 1.7.4 节讨论这个概念)； 



58  

© 2016 ADB, EBRD, IDB, IsDB, and WBG 
V1.1 

 

• 审批项目：

让项目继续进行下去。如第 1.6节所示，在项目开发的几个阶段可能需要批准(第在 1.7.5

节中讨论)。  

在现有政府部门制度基础和技能不足的情况下，建立 PPP 部门可能会有帮助(参见第 1.7.6节)。外

面顾问可能需要支持内部现有的技能。 

  

1.7.2 识别和支持项目 

采购部门或中央部门可以识别和支持项目。采购部门是 PPP 合同的政府方。采购部门负责进行 PPP 交

易和管理 PPP 合同。此角色通常属于负责确保提供相关资产或服务的政府部门实体。  

PPP 法律或政策可以规定允许哪个政府实体签订 PPP合同，以及负责 PPP实施的政府部门。对基础设

施负有现有责任的政府部门，诸如运输部或地方政府部门等，作为采购部门和项目的支持者是很常见

的做法。  

在一些司法管辖区，中央政府的 PPP中心、基础设施或规划部门将带头确定和支持适合作为 PPPs 的项

目。这些部门也可代表该部门或地方政府进行采购。框 2.13 列出了国家示例。 

框 2.13: 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内支持项目的责任 

• 在菲律宾，BOT法(1993)向合资格的政府部门、单位或部门，委托发展和实施 PPP责任。这些

国家包括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公司、政府金融机构、州立大学和学院以及地方政府单位。这些

部门必须设立一个资格预审招标和合同授予委员会，负责监督 PPP 项目的过程。
86
  

• 在坦桑尼亚的 PPP 法(2010), 采购部门可以是政府内任何合资格的部门。采购部门负责促进

项目的开发，包括项目识别、可行性研究、环境影响评估以及 PPP 合同的设计和实施。
87
  

• 根据哥伦比亚 PPP程序手册(2010)，采购部门(部委或其他特定部门、地方和区域部门)负责

进行资格评估和物有所值分析，并将结果提交给 PPP部门–UPAPP
88
。执行部门还管理采购过

程。
89
  

 

86 Philippines BOT Center (1993) The Philippine BOT Law (Republic Act No. 7718) and its Implementing 
Rules & Regulations.   

87 The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2010)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Act 2010.  

88 Unidad de Proyectos de Asociación Público-Privada.  

89 Government of Colombia (2010) Manual de Procesos y Procedimientos para la ejecucion de Asociaciones 
Publico Privadas (Process and Procedures Manual for PPP Projects), Chapter 4.2, 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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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确保协调和最佳实践做法 

政府部门可能缺乏成功识别和发展 PPP项目所需的一些技能。特别是在 PPP计划的早期阶段，政

府部门可能在私人融资项目上与私营企业的合作缺乏经验，政府部门也可能缺乏严格项目分析的

专门知识、或者他们可能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为整个政府实现物有所值。此外，政府部门之间的

协调是需要的，有时这是政府部门无法提供。出于这个原因，其他实体也经常参与，包括下面列

出的实体： 

• 专门的 PPP 部门。这些部门是开发 PPPs的技能和经验的储存库。它们支持签约部门执行

PPP项目。它们通常是中央部门的延伸，如财政部。1.7.6节提供了 PPP部门的几个例子

以及它们在实施 PPPs的作用程度； 

• 外部 PPP 交易顾问。即使拥有长期 PPP经验的政府，也没有开发 PPP项目所需的所有内

部专业知识和技能。外面专家都會参与项目详细的技术任务，例如进行可行性研究和起

草 PPP合同。外部咨询援助的程度和性质随着项目的发展发生变化。例如：在荷兰，任

何 PPP项目最初时都会有约 75%的从事人员是由外部顾问构成。当内部员工变得更熟悉

、更有资格来准备和采购 PPP交易，外部顾问人员将慢慢改变为内部员工。此外，荷兰

政府最初使用英国的顾问，因为他们有更多 PPP的经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 PPP行业

中，他们已经被当地的荷兰顾问所取代；90
 

o 有一点要重要强调，为了任命和管理适当的顾问，内部需要一些商业技能。如果任 

命了错误的顾问或顾问没有得到适当的管理，项目就不会顺利启动。 

 

• 跨部门委员会监督每个 PPP交易。这些委员会通常包括部门的代表以及财政部和规划部以

及法律代表。当然，要找到办法使这些委员会的过程合理化和有效化。如果没有这些委

员会，就有可能成为官僚阻碍。其中一个国家是牙买加，它为所有私有化和 PPPs组成了

“企业小组”。这些小组可以确保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并使高级技术从业人员能够提供

交易指导。同样，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每个项目都有一个“指导委员会”，在

采购开始前成立。该委员会有财政部和基础设施部以及采购部门的代表。指导委员会在

设计和建造阶段仍然存在；  

• 不同执行角色的专家实体。在秘鲁，采购部门负责实施 PPP交易，行业监管机构则负责监测

社会资本遵守 PPP合同的情况；
91
  

 

90 As described in Castalia (2009) Benchmarking Indonesia’s PPP Program report to the World Bank, p. 21. 

91 Zevallos Ugarte’s book (2011) Concesiones en el Peru: Lecciones Aprendidadas 

(秘鲁特许经营：经验教训), s.l.: Fondo Editorial de la USMP 提供了关于实施 PPPs框架制度进一步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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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部门：

中央部门是那些具有“整个政府”(而非纯粹部门)职能的机关。它们通常包括财政部、负责经济规划

和协调的部门(这是与财政部分开的)，以及负责整个政府的法律遵守情况的部门(如总检察部)。

这些中央部门通常都参与对涉及支出、经济或法律事项的所有重大政策倡议和项目进行评估。中

央部门通常参与建立 PPP框架。因此，该框架通常要求在 PPP 

项目开发过程中的特定点上，征求中央部门的意见。  

由于中央部门参与了所有 PPP项目，所以它们的投入可以确保一致性、协调性和最佳做法。例如

：财政部可能要求以一致的方式对所有项目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和所有物值分析。司法部长可能要

求使用某些法律范本，而政府可避免某些法律风险。典型的中央部门角色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o 财政部角色：财政部往往是 PPPs 控制职能的核心。财政部的参与有助于确保 PPP项

目计划的集中实现物有所值，并管理财政风险。财务部控制过程的例子见框 2.14。  

 

框 2.14: 财政部在 PPPs 的角色示例 

 

• 葡萄牙使用典型的“关卡”过程的运营方法。在某几个阶段，如果认为它是不能承受的，

或建议的 PPP 结构不会提供物有所值，则财政部必须检查并可能阻止 PPP项目继续进行。
92
 

•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策文件“Partnerships Victoria 

Requirements”规定了所有主要投资项目都要涉及独立专家小组来

控制程序。所有的“高价值”或“高风险”的项目，包括 PPPs 需经过由财政部和金融部门建

立的“关卡批准”的过程。专家小组不直接参与项目，而在制定和实施项目的

关键阶段（即“门”）时进行审查。PPPs 有五门：策略评估、商业建议、市场准备、

服务准备和效益评估。
93
 

 

 

o 规划部门角色：

国家规划部门一般在基础设施或经济政策方面发挥强有力的协调作用,也可赋予它

们管理 PPP过程的角色。如果规划部门参与了控制职能，在与财政部进行有效协

调的机制下，该计划通常效果最好。框 2.15提供了一些示例。 

 

92 Monteiro (2007) PPP and Fiscal Risks: Experiences from Portugal, pp. 6-8. 

93 State Government of Victoria (2013) About Partnerships Victoria. 
信息可在 http://www.dtf.vic.gov.au/Infrastructure-Delivery/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About-

PartnershipsVictoria 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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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2.15: 规划部门在 PPPs 中的角色示例 

 

• 在菲律宾，根据 BOT 法(2004)，

PPPs 必须得到国家经济发展局(NEDA)董事会(一个中央规划局)的批准。项目由投资协调委员

会(ICC)推荐给 NEDA董事会，

它亦是 NEDA董事会成员的一个子集。ICC 的建议由 NEDA 的技术人员提供审查，反过来通知 I

CC。技术人员检查提交项目报告是否完成，

并表明项目符合财务、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的要求。
94
为了与财政部保持协调, 

财政部长同时是 ICC和 NEDA 董事会的成员。
95
 

• 在智利，获得规划部批准的项目的经济和社会分析，是财政部批准 PPP的先决条件。
96
 

 

 

司法部长的角色：

在许多国家，所有重要的合同都要求司法部长签名，包括 PPPs。坦桑尼亚的 PPP法(2010)要求

执行部门在合同执行之前，提交最后的 PPP合同草案供司法部长批准。97牙买加也需要同样做法

。 

然而，这不是普遍需要的。澳大利亚各州政府倾向雇用大型私人律师事务所，事务所向政府提供

PPP咨询意见。澳大利亚政府承认，私人律师事务所在建筑和项目融资等专业的专长，比其司法

部长的部门(在行政法方面更具专业)具有更高的专门知识。  

1.7.4 政府财政管理 

PPP 项目计划创建直接负债和不确定性债务。政府将需要确保有足够的财政空间来支付直接负债，

以及处理不确定性债务转化为财政支出的情况。PPP的财务管理通常由财政部或财政部监督下的采购

部门负责。  

 

94 Philippines National Economic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2004) ICC Project Evaluation Procedures and 
Guidelines.  

95 Philippines National Economic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2004) ICC Project Evaluation Procedures and 
Guidelines.  

96 National Congress of Chile (2010) Law 20410 ("Concessions Law") Article 8. 

 

97 The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2010)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Act. 2010, pp.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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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审批 

大多数政府都有审批资本投资项目的规则，即确定谁可以在项目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给予审批

项目,以便进入下一阶段。由于 PPP往往不需要政府的资本投资，它们可能不会自动受到这些审批

规则的约束。因此，许多国家的政府对 PPP 规定了类似的审批要求。  

通常会创立几个决策关卡，使不中用的项目在消耗太多资源或时间之前停止。至少，通常需要审批

才能进入 PPP 交易。因为在完成采购之前，不知道项目的最终成本，

因此在签订合同之前可能需要最后的审批。  

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政府各部门可以审批 PPP项目的权限各不相同。一些国家要求立法审批项

目。通常情况下，审批可能来自内阁或内阁级委员会、财政部，或政府部门和采购部门的组合。

审批责任可能取决于项目的规模，这是其他资本投资的典型情况。
98
 

表 2.7 提供了国家 PPP 框架中，提出了审批要求的例子。 

表 2.7: PPP 审批要求示例 

国家 审批要求 

澳大利

亚，新

南 

威尔士 

 

在新南威尔士, 项目的资金和经常性资金需要得到内阁预算委员会、内阁支出审查委员

会(ERC) 的审批，如果有联合融资安排，PPP 也需要获得财政部审批。ERC 的资金审批决

定考虑到由一个单独的委员会对项目的相关需求作出的决定。内阁基础设施委员会(CIC)

着眼于项目的商业建议。在 PPP 过程的每个阶段都定义了审批要求。 

1. PPP 项目规划和定义–需要 ERC 的审批并与意向书(EOI)招标文件发布。 

2. 意向书–各政府部门应征求新南威尔士财政部的意见，以确定是否需要得到 ERC的审

批。 

3. 征求建议书–在根据指定的”谈判参数“，与优先投标人进行合同谈判或预选谈判之

前，需要 ERC 的批准。 

4. 谈判和合同最终定稿–如果在谈判中出现重大差异，则需要在投资组合部长(或代表) 

签署任何合同之前，需要 ERC的审批。在 Public Authorities Financial 

Arrangements（PAFA）法下，政府部门订立共同融资安排，财政部的审批也需要审

批。这成为任何 PPP合同生效的先决条件。
99
  

 

98 如 Irwin (2007) Government Guarantees: Allocating and Valuing Risk in Privately Financed 

Infrastructure Projects所述。 

99 New South Wales Government (2012) NSW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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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 PPP的最终审批 - 取决于总统和财政部通过签署形式化特许经营权的法令。除非财政部

审批招标文件，否则不能招标。财政部还必须审批对招标文件的经济方面的任何变动，

以及在执行过程中的某些变化。
100
 

哥伦比

亚 

PPP必须得到下列审批： 

• CONFIS–国家财政委员会(CONFIS)，领导国家财政政策和协调预算制度，批准 PPP项

目未来拨款(vigencias futuras)。CONFIS 是由财政部、国家规划部门的行政部门主

管、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财政部副部长和国库、公共信用、税务和海关的主管所组

成。在到达 CONFIS 之前，项目必须有部长和国家规划部门审批。
101
  

• CONPES – 国家经济和社会政策委员会(CONPES) 是哥伦比亚的最高的规划部门，并建

议政府在该国各个方面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CONPES 认证项目的策略重要性。这个认证

要求，使项目有资格获得未来的拨款。CONPES 包括总统、副总统、内阁、总统行政部

门的主管、国家规划部主管，和科学、技术和创新部主管。
102103

 

菲律宾 国家的所有项目和项目超过 2亿披索(460 万美元)，需要经国家经济和发展管理局(NEDA)

董事会的投资协调委员会审批。建设-拥有-运营项目需要 NEDA董事会和总统的审批。

NEDA 董事会的成员是负责主要基础设施、经济和财务部门的内阁成员。
104
 

南非 内阁根据财政部的建议，对 PPP 进行了四个阶段的审批。项目可提交审批，如：(1)可行

性研究已完成；(2)招标文件已准备就绪；(3)已收到投标并评估；(4)谈判已经结束，

PPP 合同完成终稿。
105
 

 

100 National Congress of Chile (2010) Law 20410 ("Concessions Law") Article 7, 20 and 28. 

101 The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2010)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Act. 2010, Section 3.2.3.  

102 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门。 

103 The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2010)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Act. 2010, Section 3.2.3.   

 

104 Congress of the Philippines (1993) The Philippine BOT Law Republic Act No. 7718, Rule 2, pp16-19. 

105 Government of South Africa (2004) PPP Ma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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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PPP部门的角色和效益 

许多拥有成功 PPP 项目计划的政府，他们都建立了一个专门的部门(作为一个单独的实 体，

或在一个 现有的部门内)，负责实施、促进或建议 PPPs(例如框 2.16)。

他们的角色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06
  

• 控制和监督 PPP过程：

如 1.6节所述，这包括确保在开发 PPP时采取正确的步骤，以便表明所需的项目分析符

合评估准则，并获得所有必要的批准。PPP部门也可以作为一个审批机构，在一些欧洲

国家也是如此。例如，克罗地亚的 PPP部门有批准项目和所有合同谈判的资格。法国的

PPP部门有批准项目的资格和审核最终合同；
107
  

• 建立 PPP 框架：管理 PPP框架的演变(而不是创建)，包括制定和保持流程指南的更新； 

• 政府内部促进 PPPs 项目：例如：提醒执行部门，鼓励大型新项目做为 PPP 模式； 

• 建议和支持部门实施 PPPs项目：提供经验和专业技能，因为它们具有 PPPs 的经验

和参与许多 PPPs 项目，如 1.7.2 节所述； 

• 作为一个知识中心：关于 PPPs的整理及传播知识和信息，从而保证向采购部门和公众提

供知识共享； 

• 为投资者提供沟通渠道：帮助投标人和金融家，使他们知道关于 PPP 项目计划和即将到来的

参与信息； 

• 融资交割后的监控和支持：协助采购部门进行合同管理，并确保关键信息传达给需要了解 

PPP风险状况变化的有关中央部门, 以便监测项目的应急负债。  

 

框 2.16: 英国的 PPP和基础设施部门的演变 

英国财政部专责小组(TTF)于 1997 年在 HM 财政部内设立，作为推出私人主动融资(PFI)的中央协调部

门。它的目的是协助政府部门改善 PPPs的交付。在 PFI 过程中，将采购过程标准化和训练工作人员

，特别是政府部门的私人财务部门的人员。它包含了独立项目和政策部门。项目部负责承担了 PFI日

常运作和其任何变化。 

 

106 如 Public Private Infrastructure Advisory Facility (2007)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Units: Lessons 

for their Design and Use in Infrastructure. World Bank所述。 

107 The European PPP Expertise Centre (EPEC) (2014) Establishing and Reforming PPP Units: Analysis of 
EPEC Member PPP Units and Lessons Lear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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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0 年，TTF 演变为“Partnerships 

UK(PUK)”，政府持有 49%股份和私营企业持有 51%股份，负责进一步发展和提供 PFI 方案，领导各部

门(包括卫生、教育、住房、监狱、运输和废物管理)， 

签订了约 750 份合同，累计价值超过 680 亿英镑(4,100 亿美元)。 

在 2009 年，HM 财政部建立了“Infrastructure 

UK(IUK)”，它是由 PUK 的项目计划和项目交付能力、Treasury Infrastructure Funding 

Unit(TIFU)的贷款能力和国家财政部 PPP 政策团队的政策发展能力组成。IUK 为英国长期的基础设施

需求向英国政府提供建议，并提供商业知识以支持主要项目和计划，以及确定和解决跨部门的问题。

IUK 是英国政府在长期规划、确定优先次序、融资和基础设施交付方面的主要战略资源。行业包括社

会基础设施、能源和废物、水、电信和交通运输。IUK 不仅仅是一个 PPP部门，它还是英国的基础设

施部门。 

来源: HM Treasury (2013).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Available 

at:http://webarchive.nationalarchives.gov.uk/20130102171708/http://www.hm-

treasury.gov.uk/infrastructure_public_private_partnerships.htm 

 

  

PPP部门的设计应反映其功能。108例如：侧重于管理和控制 PPP过程的部门，一般应设于财务部

或规划部。如果 PPP部门需要执行多个功能，则需要设计它来避免潜在的利益冲突。如果部门

需要指导、建议及审批 PPPs，那么它就需要确保有内部防火墙，因涉及其他参与审批的部门，

或需要带来审计或其他监督部门的额外审查。109 

建立 PPP 部门典型的选择包括以下内容: 

• 部门定位：是在现有的部门内，还是独立于其他政府部门？PPP 部门可在一个行业部门或机

构、一个中央部门[如财政部（或在一个国家金融机构或国家开发银行）]、规划部或总理办

公室。可以共存一个以上的 PPP 部门，而每个部门都有不同的角色和职责范围(见表 2.7)； 

• 承担职能：如本节开头所述，它是否进行规管、控制和监督、促进、咨询、沟通渠道和/

或监测和支持作用？  

• 资源需要：政府部门将如何吸引和留住合适的人才？具体而言，当私营企业的法律和金

融职位能够得到更好的报酬时，它如何能够吸引人才？PPP部门的人员配置可能影响部

门结构和管理方式； 

 

108 Public Private Infrastructure Advisory Facility (2007)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Units: Lessons for 

their Design and Use in Infrastructure. World Bank. 

109 Dutz, Harris, Dhingra & Shugart (2006)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Units: What Are They, and What Do 

They Do? World Bank Public Policy for the Private 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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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资机制：它如何能促进适当的诱因和行动？PPP部门如何供资来满足其运营成本？它

是否收到预算拨款，还是向采购部门收取服务费用？这一选择影响到采购部门(如果他们

必须支付，他们可能不太愿意参与 PPP部门)和 PPP部门(如果它依靠采购部门的收入，

它可能更主动地试图介入，但在行使其控制和监督职能时，可能有利益冲突)的诱因和行

动。 

随着 PPP项目计划的成熟和政府部门建立专业知识，并开始开发自己的 PPP部门，PPP部门的作

用将需要改变。在项目开始时，PPP部门可能会扮演多个角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能会走

向规管和监督的角色。 

PPP部门定位以及它们所执行的功能组合是由设计、历史和当地实际情况产生，如表 2.8所示。 

 

表 2.8：PPP 部门示例  

上级部

门 

示例和功能 

财政部或

国库 
• 在英国，Treasury Taskforce(100%政府 PPP政策部门)、Partnerships UK(51%私人和

49%政府 PPP交付部门)和 Infrastructure UK(100%公共基础设施政策、规划和交付部

门)是英国 PPP 计划成功的关键。他们和 HM 财政部有紧密联系。见框 2.16。 

• 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士（澳大利亚）的 PPP 部门，在促进 PPPs为一种实施方法，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部门附属于国家财政和金融部。 

• 在南非，PPP部门于 2014 年，从财政部预算办公室迁至财政部政府技术咨询中心。这

代表从控制 PPP 的项目发展过程及由财务困难的 PPPs 的政府应急负债的一个重点转移

到咨询和项目管理的支持，特别在融资和管理 PPP 可行性的报告。
110
规范发展 PPPs 和

防范或应急负债的责任仍留在国家预算办公室。
111
 

• 在 2009年，新西兰在财政部设立了一个单位，将其命名为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Unit，以表彰它在促进更有的效投资基础设施的作用。因此，它的重点是促进基础设

施投资的最佳选择，而不仅仅是管理 PPP 项目。  

 

110 
市场参与者将此举理解为对 PPP发展的严格监管实际上已关闭项目管道这一事实的回应。市政级 PPP完全停止。(与 Ja

mes Leigland的个人沟通, Technical Assistance Facility (TAF), Private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Group 

(PIDG), South Africa )。 

111 South Africa National Treasury PPP Unit (2007) Municipal Service Delivery and PPP 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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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部 • 哥伦比亚在国家规划部内设立 PPP部门
112
。该部门负责制定和实施 PPP 的相关政策，

协调 PPP 采购过程和项目交易，如管理交易顾问。
113
  

投资推广

部 
• 在乌拉圭的法律 18786（2011）下，CND–国有投资推广部，作为一个多方面的 PPP部

门。它有助于组织项目、提供建议和为执行部门提供指导材料。采购部门和 CND 有时

同意由 CND实施 PPP项目。财政部会专门设立一个单独的 PPP部门，审批项目的财务

和预算，并监测 PPP的执行情况。PPP部门还负责在执行期间审批任何合同变动。
114
 

• 同样在秘鲁，立法法令 No.1012(2008)提供 PROINVERSION (投资推广部门)能够选择 

PPP 的类型、设计并起草合同的权利。如果项目需要补贴，就需要财政部批准。
115
 

• 在巴西圣保罗州，Centro do Professorado Paulista(CPP)成立于 2004年，作为一个

投资推广部门，帮助发展和构建 PPPs，CPP 还管理一个为 PPP项目提供担保的信托基

金。
116
 

开发银行 • 在牙买加，牙买加国家投资银行及其后改为牙买加开发银行，长期作为政府的私有化

和 PPP部门。由于认识到牙买加在以往的许多 PPPs中所承担的财政风险，财政部在

2011 年建立了一个新的 PPP 框架，并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它仍保留了以开发银行为牵

头 PPP部门。
117
 

• 波多黎各的 PPP 法(2009)，在开发银行内使用 PPP法建立了一个有效的 PPP 部门。
118
 

• 在墨西哥, FONADIN 是国家开发银行(Banobras)的一部分, 功能类似 PPP部门。

FONADIN 的运作规则(2011)将责任分派给各秘书处(财务、通信和运输、旅游)
119
和

 

112 
哥伦比亚也有另外两个 PPP部门。一个位于财政部，负责 PPP项目的财政方面。另一个位于交通部，负责与公路和高速

公路有关的 PPP项目。 

 

113 Congress of Colombia (2011) Law 1508 ("PPP Law"). 

114 Parliament of Uruguay (2011) Law 18786 ("PPP Law"),  Articles 9-13, 23, 38. 

115 President of Peru (2008) Legislative Decree No. 1012, Article 9.  

116 Legislative Assembly of the State of Sao Paulo, Brazil (2004) Law 11688 ("PPP Law"). Article 12-18. 

117 Government of Jamaica (2011) Government of Jamaica Policy Framework and Procedures Manual for 
Privatization of Government Assets – Draft  

118 Legislative Assembly of the State of Sao Paulo, Brazil (2004) Law 11688 ("PPP Law") pp.1.  

119 BANOBRAS (2000) FONADIN Reglas de Operacion (Rules of Operations) Title One, Chapter IV, Rule 5.13, 
Title Two, Chapter II, Rule 8.6, Title Three, Chapter IV Rule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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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ADIN 内的不同部门(技术委员会、业务部门、评估小组委员会和监测部门)，以发

展和审批 PPPs。
120
 

总理办公

室 

• 在孟加拉，PPP 办公室是在总理办公室下设立的独立办公室。其目的是支持各部门的

部委，以促进 PPP 项目的识别、发展和招标工作，使其符合国际标准。这个办公室是

除 PPP部门外，财政部也控制 PPP项目的财政责任和可持续性的。
121
 

• 马来西亚的 PPP 部门是在 2009 年 4月由总理部设立的。该部门是负责计划、评估、协

调、谈判和监测 PPP项目执行情况的中央部门。该部门还管理和评估促进基金筹资项

目需要。促进基金是一个专门为激励私营企业投资而设立的基金，并弥补具有战略影

响的项目的可行性缺口。
122
 

 

如果设计 PPP部门不当，可能会给项目和计划管理带来风险和隐患。首先，如果该部门的角色缺

乏明确性，它可能会令另一个部门恶化，而不是改善协调。同样，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源进行评估

，该部门可能成为审批的阻碍。最后，当各种部门想要控制 PPP部门时，它可能会导致设计上的

冲突，从而导致在创建 PPP框架和交付 PPP计划时出现延迟。 

此外，PPP部门不能创造奇迹。在缺乏对高质量 PPP项目的高级别政治承诺，PPP部门可能不会

有多大帮助。如果部门要成功的话，他们也需要纳入政府的主流项目审批和预算编制过程中。例

如，菲律宾的 BOT中心与财政部或规划部没有很强的部门联系，这在多年的项目筹备工作中造成

了限制。 

虽然 PPP部门并非总是必需的，并且不一定带来 PPP项目计划成功
123
，但是如上面的例子所示，

在许多国家，有结构良好的 PPP部门都运作良好。 

  

 

120 BANOBRAS (2000) FONADIN Reglas de Operacion (Rules of Operations) Title One, Chapter IV, Rule 5.13, 
Title Two, Chapter II, Rule 8.6, Title Seven, Chapters I-VI, Rules 37-56. 

 

121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Office Bangladesh: Prime Minister’s Office (2015). Welcome to PPP 

Bangladesh. 见 http://www.pppo.gov.bd/  

122 PPP的官方门户网站（2015）。总理部的信息见 http://www.ukas.gov.my/en/perutusan-ketua-pengarah  

123 Harrison (2010) Valuing the Future: The Social Discount Rate in Cost-Benefit Analysis. Australian 
Government Productivity Commission. 

 

http://www.ukas.gov.my/en/perutusan-ketua-pengarah


69  

© 2016 ADB, EBRD, IDB, IsDB, and WBG 
V1.1 

 

1.8 PPP的政府财政管理 

PPPs的政府财政管理涉及如何控制、报告和预算 PPP下的财政承担。政府财政管理的目的是减

少 PPPs的风险，使政府比预期的成本更低，或给后代造成过度的负担。 

PPP合同使政府在未来的几年内投入大量的款项。这可能给政府财政管理带来挑战，通常是针对

每年的支出拨款。为此，制定了 PPPs的政府财政管理具体办法。  

良好的政府财政管理是可取的，因为 PPP的财务管理不善可产生广泛的经济影响。评级部门将审

查各国政府的总体财务状况，包括 PPP财政承诺对政府债务评级的影响。如果政府不管理他们的

PPP合同的财政承担，政府债券可能被视为一个风险投资，增加了政府的整体债务成本。  

本节首先介绍了常见的财政承担类型(第 1.8.1节)，以及如何量化这些承担(第 1.8.2节)。然后

概述如何作出财政承担的决定(第 1.8.3节),以及如何进行 PPP的预算(第 1.8.4节)。最后，它

显示了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承担的有效性(第 1.8.4节)，以及如何审批和控制 PPP风险(第 1.8.

5节和第 1.8.6节)。 

  

1.8.1 PPP的财政承诺的类型 

PPP的财政承担可以是支付服务、资本捐助或补贴，以减少使用者的费用，或分担风险的手段。

广泛的财政承担可以有效地分为以下几类：  

• 直接债务：

如果 PPP继续进行，必须进行已知的付款(尽管在价值方面可能存在一些不确定性)。PPP

合同产生的直接债务可以包括： 

o 前期的“可行性缺口”支付 - 一种前期的资本补贴(通常在建造过程中支付)； 

o 可用性支付 - 

在项目的使用期限内定期付款，通常按合同规定的质量提供服务或资产为条件

。付款可按与业绩有关的奖金或处罚加以调整； 

o 影子通行费或产出支付 - 一项付款或补贴给每个单位或使用者服务。例如：

每公里行驶在 PPP高速公路。见框 2.17。 

• 应急负债：

在政府的控制之外，支付承担的发生、时间和幅度取决于一些不确定的未来事件。PPP

合同下的应急负债可包括: 

o 对特定风险变量的担保 -

如果某一特定风险变量背离了合同规定的水平，则应根据协议就社会资本收入

的损失向当事人赔偿。因此，政府与社会资本之间存在着共同的风险。例如：

这可以包括担保在规定的水平上(如在支付或付款合同中) 

或在一定汇率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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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赔偿条款 - 

例如：因某些特定的、不能投保的不可抗力事件造成的损害或损失承诺补偿社

会资本； 

o 终止付款承诺 - 

如果合同到期或由于政府或社会资本的违约而终止，则承诺支付议定的金额。

款额可视乎失责情况而定； 

o 债务担保或其他信用增强 - 

当私人借款人不偿还的情况下，承诺偿还部分或全部债务的项目借款。担保可

以涵盖特定的风险或事件。担保被用来为贷款人提供保证，贷款将被偿还。 

• 政府拥有的承购人责任：

如果一个商业化的政府拥有的实体(如电力或自来水公司)与私人发电厂或批发食水供应

商签订合同，有两个层次的责任： 

o 政府拥有实体的责任。这必须由有关实体记录在案，在某些情况下可合并在

政府财务报告； 

o 中央政府的责任。如果政府拥有的承购人违约(这可能是一个明确或隐性的义务)，

中央政府有责任进行补偿。 

  

框 2.17: 最低交通运输量保障的财政风险 

政府有时同意最低限度的交通运输量保障，以限制投资者的交通运输量下行风险。如果交通

运输量或收入低于规定的最低水平, 这种保证补偿将特许经营公司。 

有许多不同形式的保证可以采取： 

• 如果收入低于最低水平，可采取现金补偿。 

• 如果交通运输量低于最低水平，特许经营期限可延长。 

• 如果使用现金补偿和当交通运输量超出最高交通上线时，所有收入都转移到政

府。 

• 后备政府贷款来支持交通和收入风险。 

这样的保证并不罕见。如果使用者对价格波动敏感，而且有大量的免费替代路线，经济低迷

可以合理地预期会影响道路交通。例如：在 2008 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伊比利亚(西班牙)在

2013 年的交通流量是 30%-35%，低于 2007 的水平。 

 

来源: Fisher and Babbar (n.d.) Private Financing of Toll Roads. World Bank; Infrastructure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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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识别和量化 PPP项目的财政承诺 

政府的财政承诺(无论是直接的还是意外的)将由 PPP合同定立。直接负债的价值将相对简单量化

。在许多情况下，它的价值将在合同中明确表达。对应急负债的估价更为复杂，需要对潜在责任

的大小及其发生的可能性有一个很好的预期估计。  

  

直接负债 

在评估阶段所需的直接财政承诺的价值可以从项目财务模型中估计出来(见第 4章)。这些直接付

款承诺的价值是由项目成本和任何非政府收入制定的。所需的直接财政收入的价值通常是项目成

本(包括投资的商业回报)和项目可以期望从非政府来源(如使用者费用)中赚取的收入之间的差额

。  

财政成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衡量： 

• 每年的估计付款额：

鉴于最有可能的项目收支结果，政府预计每年在合同中支付的金额。在考虑项目对政府

预算影响时，这是最有用的措施； 

• 付款净现值：

如果政府承诺在合同有效期内支付一系列的支付，例如：采用可用性付款，那么计算付款流的

净现值通常是有帮助的。这项措施体现了政府对项目的全部财政承诺，如果将 PPP纳入财务报

告和分析(如债务可持续性分析)，则通常会使用这个办法。计算净现值需要选择适当的贴现率-

-

在评估 PPP项目时应采用的贴现率的选择已成为许多争论的主题。124
一般来说，估计付款方式可

能有所不同。例如，支付可以与需求、通货膨胀挂钩，或者它们可以以外币计价（因此受汇率变化

的影响）。应评估这些变量的变化对支付义务的影响。  

  

应急负债  

评估应急负债的成本比直接负债更难，因为这种付款的需要、时间和价值是不确定的。从广义上

讲，有两种可能估算的方法：125 

情景分析：

情景分析包括对影响应急负债价值的任何事件或变数的结果作出假设，并计算出这些假设的代价

 

124 Harrison (2010) Valuing the Future: The Social Discount Rate in Cost-Benefit Analysis. Australian 

Government Productivity Commission. 

125 如 the Infrastructure Australia Guidance Note (2008) National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Guidelines 

Volume 4: Public Sector Comparator Guidance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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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这可以包括政府的工作成本“最坏情况”的情景下，如社会资本对合同多方面违约。它

还可以包括计算某一特定变量(例如：需求)的担保成本，以便对不同需求水平的结果； 

• 概率分析：

另一种方法是使用公式来定义影响应急负债价值的变量行为。然后用数学和计算模型相

结合的方法计算出总成本。这使分析人员能够估计可能的成本分布，然后计算诸如中位

数(平均)成本、平均成本和各种百分比(例如：成本在 90%的时间内的价值范围)等措施

。为了有用, 概率模型需要可靠的数据来估计潜在的风险变量的概率分布。 

框 2.18 在不同管辖区提供了评估应急负债的方法例子。  

 

框 2.18: 评估应急负债的方法 

• 哥伦比亚的财政部界定了其对(一)评估应急负债的财政和经济影响的方法；(二)应急负债的财政

问题涉及核算、预算编制和评估；(三)识别、分类、量化和管理应急负债。这个做法在“应急负

债的管理”的介绍中。
126
 

• 在智利，财政部已制定了一个评估最低收入和汇率对 PPP的保证的复杂模式。这项估价是在持续

的基础上更新所有的 PPP 项目，并在年度报告中报告关于应急负债
127
。该报告简要介绍了智利用

于分析和评估 PPP项目推广的担保价值的技术。欧文和穆克达德关于管理 PPP 项目的应急负债的

文件也更详细地描述了智利的方法。
128
 

• 秘鲁的财政部还发表了一项评估 PPPs 应急负债的方法。顾问报告描述的方法已公布了，其中包

括秘鲁所有的方法选择和 PPP相关的应急负债说明。这两份文件均可在财政部网站查阅管理应急

负债。
129
 

 

 

 

126 Ministerio de Hacienda y Credito Publico (2005) Pasivos Contingentes - Colombia (Contingent 

Liabilities).  

127 Dipres (2010) Informe de Pasivos Contingentes. Government of Chile.  

 

128 Irwin and Mokdad (2010) Managing Contingent Liabilities in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Practice in 
Australia, Chile, and South Africa. World Bank/Public Private Infrastructure Advisory Facility  

 

129 Peru Ministerio de Economia y Finanz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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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确保财政承诺是可承受的 

可承受能力是指“在政府的跨期预算约束下的容纳能力”。
130
由于 PPP 成本的长期性和偶然性，

很难决定它们是否能够承受得起。在实践中，通过考虑中期(通常是三年或更长)的支出框架，

然后是年度预算约束来评估可承受能力。 

• 什么是中期支出框架？在保守的假设下作出总预算的限额，并考虑是否可以在这些限额内

容纳 PPP(在合理范围的情景下)的估计年度付款； 

• 预算限额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制定。
131
在巴西，项目研究必须包括未来十年的财政分析。

在英国，采购部门必须证明 PPP项目的可承受能力，根据商议的部门支出金额，以及对

部门开支限制的谨慎假设。在法国，一项“部长级方案”是一个多年期指示性预算编制

工作，表明 PPP的可承受能力。南非的 PPP法(2004)中的可承受能力也描述了类似的方

法； 

• 年度预算约束是什么？引入预算规则，确保在年度预算过程中考虑到 PPP的承诺。同样

，这可以用多种不同的方式来完成。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一旦一个项目被批准用 PP

P交付，政府将把它反映在预期的 PPP资本现金流中，作为预算中估计的融资债务，以

及国家预期的任何出资。哥伦比亚关于应急负债的法律(1998)要求执行部门在签署 PPP

项目时提供现金转移到应急基金。现金转帐的金额与所提供的任何收入保证的预期价值

相等(这些付款可分为几年分期支付)。这意味着，接受应急负债的决定必须立即考虑产

生的预算影响。132
 

见第 4章第 12 节，进一步讨论了财政限额和可承受能力。 

 

1.8.4 财政承诺的预算 

PPP 的预算包括确保拨出资金并支付政府在其 PPP 项目下同意承担的任何费用。由于这种成本可能是

偶然的或将来发生的，所以在传统的年度预算周期中，PPP 预算可能很难管理。然而，良好的政府

财政管理需要有可靠和实际的预算编制办法，并向社会资本保证他们将得到报酬。 

 

对 PPP 作出直接承诺的预算 

 

130 OECD (2008)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In Pursuit of Risk Sharing and Value for Money。 

131 如 OECD (2008)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In Pursuit of Risk Sharing and Value for Money.中强调。 

132 Congress of Colombia (1998) Law 448 (on managing contingent liabilities of government entities), 
Articl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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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 的直接承诺包括前期付款(建造期间通常以补助金的形式支付)以及经常性付款，例如：政府支

付的 PPP 或混合项目中的影子通行费或可用性付款。 

对 PPP 而言，当政府提供前期付款或补助金付款时，所需付款与传统上政府采购项目的支付额类似。

因为这些付款通常是在项目的最初几年内进行的，所以它们可以相对容易地建立在年度预算和中期支

出框架。然而，一些国家的政府已经推出了资金(称为“可行性缺口基金”)来支付这些款项。如框 2.

19所述，在印度有一个类似的基金例子。 

框 2.19: 印度的可行性缺口基金 

在 2005 年 7月，内阁经济事务委员会通过批准建立了印度的可行性缺口基金计划，它为 PPP

基础设施提供了财政支助的计划. 

该计划已经成功。共有 23个 PPP 项目获得了补贴或可行性缺口基金(VGF)，共投资 35亿美

元。另外还有 43 个项目正在审查中，或者在原则上得到批准。  

印度 VGF 计划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使 PPP项目在财政上可行，吸引更多私营企业投资基础设

施。这个主要目的揭示了三个基本目标： 

• 吸引更多的私人投资来筹集更多的资金，并更快地满足印度的基础设施需求；  

• 优先考虑 PPP 项目，以提高效率、控制时间和成本，并吸引私营企业的专业知识；  

• 通过“全面性研究”的方法制定项目，而不忽视地理或经济上处于不利的地区。  

关键的是，知道资金是可以鼓励企业竞标印度的 PPP项目。由此产生的激烈竞争意味着，政

府认为可能需要补贴的许多项目实际上是完全由私人出资的，而没有必要作出 VGF的补助。  

预算中如何拨款？ 

国家预算拨款约为 3亿 3500 万美元，用于印度的 VGF 计划。
133
这笔拨款不是在当年支付，而

是作为财政部管理的专用基金拨出。一旦初始资本消耗，将预计通过进一步的年度拨款向

VGF 计划分配额外的资金。 

印度国家发展的公路项目计划的 VGF 补助单独适当分配。从 2006年开始，中央公路基金的道

路使用者税收收入的一部分已被指定用于提供可行性缺口基金。指定用于 VGF的资金数额每

年由规划委员会、财政部和海运、公路运输和公路的部门共同确定。 

 

来源: Castalia (2011) Report to the World Bank Institute Subsidy Funding Mechanisms for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in Latin America.  

  

长期直接承诺的预算是更具挑战性的，如可用性支付。年度预算拨款周期与多年支付承诺之间

的不匹配产生了社会资本在到期时可能不支付款项的风险。这个问题不是 PPP独有的。事实上

 

133 Ministry of Finance (2006) Economic Survey, 2005-06. Government of India. 



75  

© 2016 ADB, EBRD, IDB, IsDB, and WBG 
V1.1 

 

，许多其他类型的合同支付承诺可能超出年度预算。
134
在许多司法管辖区，政府不引入任何特定

的预算方法来进行直接、长期的 PPP承诺。这是基于假设一个负责任的立法机构会始终批准拨款以

履行政府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付款承诺。 

如果拨款风险很高, 通常在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真正分权的系统中，减少这种风险的机制可能会有

必要的。在巴西联邦级别的 2000年 101号法律要求对 PPP 的补贴支付与债务支付的处理方式相同，

即自动拨款。
135
这意味着，一旦补贴获得批准，所需的拨款将不需要进一步的立法机关认可。 

PPP 的应急负债预算 

应急负债的预算可能会特别具有挑战性的，因为付款可能会意外到期。如果在现有拨款范围内找

不到储蓄，政府可能需要回到立法机关要求追加拨款，这往往是一件困难而有争议的事情。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各国政府可在 PPP项目下实行特殊的应急负债预算机制。有两种方法可以

做到这一点： 

• 第一个选项是创建额外的预算灵活性。136这可以包括在预算中创建应急准备金，从中可

以进行非预期的支付。应急准备金可能特定于某一特定债务 -

例如那些被认为有相对较高的风险，或涵盖某些范围的应急负债。另一种办法是，有些

国家允许超出预算的支出，而无需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获得额外的批准； 

• 第二个选项是创建应急负债基金。
137 

应急负债基金(或担保基金)是一个(可在政府账户内或外部)预先获得转帐的账户，并从

中支付已实现及到期的应急负债款项。 

如果设计得当，创建一个基金可以帮助控制政府对 PPP 的财政承诺，并提供一个明确的预算机制，从

而提高可信度。在印度尼西亚，其意图是政府将不再承担其 PPP项目下的任何应急负债。这些将由印

度尼西亚基础设施保证基金 (IIGF) 

承担。只有在 IIGF 的管理层对风险进行仔细评估后，才会承担应急负债。在巴西的圣保罗州，自从

第 11688 号 PPP 法案于 2004年通过以来，PPP 项目下的应急负债由圣保罗合作关系公司(Companhia 

Paulista de Parcerias 公司)承担。 

应急负债基金的一个优点是，如果无须通过预算程序拨出资金以应付应急负债，可以避免因程序产生

的时间问题。需要追加批款可能大大推迟付款，这会导致私营企业的流动资金出现问题。应急负债基

金可以减少投标人的风险，从而降低政府部门的成本。框 2.20描述了这些应急负债基金的例子。 

 

134 政府大楼租赁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135 Lei Complementar No. 101 (2000) Articles 29, 30, and 32. 

136 如 Cebotari (2008) Contingent Liabilities: Issues and Practice所述。 

137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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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框 2.20: 公私伙伴的应急负债基金 

• 哥伦比亚：为了管理因向收费公路特许经营权者提供担保而产生的应急负债，哥伦比亚评

估了担保之前的财政影响，并拨出资金支付担保
138
的预期付款，1998 年设立的政府实体应

急负债基金有一个特别帐户，它是由一家信托公司 La Previsora管理。这个基金从政府

实体、国家预算以及其资源所产生的回报中得到资金。政府实体进行应急负债估价，然后

由财政部的公共信贷部门批准。一旦 PPP 获得批准和实施，该部门就对相关的应急负债的

价值进行持续的评估。
139
 

• 巴西圣保罗：在圣保罗州，圣保罗合作关系公司（Companhia Paulista de Parcerias 

CPP）成立于 2004 年，该公司利用出售政府在国有企业中的股份[＃17，第 12-23条]。在

其他角色中，CPP 为 PPP 项目提供信托保证。
140
CPP是由州长选定一个最多有三名成员的董

事会，一个最多有五名成员组成的管理委员会，和一个财政委员会管理。CPP 是一个独立

的法律实体。卡斯塔利亚和世界银行研究所（WBI）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LAC）地区的

PPP 补贴资金
141
的审查提供了关于 CPP 的更多背景资料。 

• 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基础设施担保基金(IIGF)是由政府法规和财政部法令于 2009 年

设立的国有企业。作为政府的财政工具之一，IIGF 由财政部监管。IIGF的任务是为 PPP

项目计划下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担保。该基金是以单一的窗口运作对 PPP基础设施项目进

行评估、构建和提供担保。因为它确保对评估担保以及索赔的一致政策，所以单一窗口提

供了确定性。在过程中引入了透明度和一致性，这对市场信心至关重要。IIGF 提供了针对

各个行业的特定风险担保，包括电力、水、收费公路、铁路、桥梁和港口。
142
 

  

1.8.5 财政承诺的核算和报告 

各国政府需要对其财务承诺进行核算和报告，包括 PPP合同下的承担款项。关于 PPP的财政报告

必须与一般的财政报告一致。财政报告主要有三种类型： 

 

138 Castalia (2009) Benchmarking Indonesia's PPP Program。 

139 Congress of Colombia (1998) Law 448 (on managing contingent liabilities of government entities), 
Articles 3-8. 

140 Governor of the State of Sao Paulo (2004) State Decree 48.867, Article 15. 

141 Castalia & WBI (2011) Subsidy Funding Mechanisms for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in Latin America. 

142 关于 IIGF的更多信息可在其网站上获得：http://www.iigf.co.id/Website/Hom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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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财务统计：这些是关于政府财务状况的统计总结，与国际标准接轨。

这些统计数据可遵循区域或国际标准，如欧盟国家的欧盟统计局或 2001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出版的《政府财务统计手册》；
143
 

• 政府财务报表：大多数政府公布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这些财务报表要包含的内容是

国际公认的标准，但在实践中很少有政府能够达到这些标准。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

（IPSAS）是国际财务报告标准(IFRS)的修改版。《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是设计给予政

府部门使用，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适用于一般的公司。有些政府使用简化版的 IPSAS(要得到

进一步的信息请参阅 https://www.ifac.org/public-sector/about -ipsasb)； 

• 财务预算文件和报告：大多数政府编写关于财务执行情况的报告，

作为预算编制和报告的一部分。这些准则不受任何国际标准的规限，

尽管有促进透明度的国际指导材料。例如：

货币基金组织 IMF《财政透明度手册 2007》以及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的最佳

预算透明度实践(2002)。
144145

 

总体而言，上文所述的标准制定了是否以及如何识别或披露各种负债和支出的规则或指引。 

承认政府账户中的 PPP负债 

各国政府须要决定是否以及何时应承认 PPP 负债，即在财务报表中正式记录为负债或费用。这一点很

重要，因为限制或目标往往是针对政府的总体负债和支出，而且取决于如何将 PPP记录和纳入在政府

帐户中，这可能造成偏向 PPP采购是危险(见本 1.5.1 章)。 

因此，承认政府的资本支出或负债的 PPP 负债程度，可以影响政府使用 PPPs 的决定，包括如何构建

PPP。146 

在 PPP 财政承诺的处理中，金融会计标准各有不同。以下两个标准特别讨论了签约的政府在其账目中

何时以及如何承认 PPP 项目的直接负债和资产： 

• IPSAS 第 32 号标准：2011 年引入的 IPSAS32 定义了何时承认 PPP 的资产和负债，前提是假

设政府会遵循 IPSAS中权责发生制的会计准则。根据 IPSAS32，该资产将被视为是属于政府

的。因此，如果(i)政府对 PPP资产的运营者必须要提供的服务、以及以何种价格、向谁提

供进行控制或规管；(ii) 

政府在合同完结时，控制该资产的任何重大剩余权益；则该 PPP资产及负债应列入政府的资

 

143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01) Government Finance Statistics Manual. 

144 International Public Sector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2011) IPSAS 32 Service Concession Agreements: 
Grantor. 

145 OECD (2002) Best Practices in Budget Transparency.  

146 除了在债务或预算受到限制时潜在地有利于 PPP之外，当 PPP会计依赖于风险转移(例如 ESA 

2010)时，这可能通过激励政府转移比最佳风险更多的风险而影响 PPP结构，因此破坏 PPP的 VFM。 

https://www.ifac.org/public-sector/about-ipsasb
https://www.ifac.org/public-sector/about-ipsasb
https://www.ifac.org/public-sector/about-ipsasb
https://www.ifac.org/public-sector/about-ipsasb
https://www.ifac.org/public-sector/about-ipsa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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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负债表。根据这个定义，政府支付的 PPP将出现在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上；使用到使用者付

款的 PPP 是不太明确的，这可能取决于合同的细节；147148 

• 欧盟统计局指南：在采用 IPSAS 32 之前，专门针对 PPP 的唯一标准是欧盟统计局

的裁决。这项裁决要求欧洲各国政府不向私营企业转移“大部分风险”时，便要承认债务统

计中的 PPP债务，风险包括建筑风险和需求或可用性风险。第 4章第 12节提供了有关欧盟

统计局标准的更详细资料。
149
 

大多数会计和报告标准不要求政府确认应急负债，包括由 PPP合同所产生的负债。其中

有一个例外：如果潜在的事件可能出现，以及有足够可靠性去衡量债务责任，在 IPSAS 下政府执

行权责发生制的会计要求承认应急负债。
150
在这种情况下, 应急负债的预期成本的净现值应

确认为负债(一项拨备)，并在合同签署时作为一项费用。 

作为评估工作的一部分，有关国家可能需要进行具体分析，以确定资产(和相关负债)是否应记录在

政府资产负债表上或在“不在政府帐户内”。这将影响政府是否以 PPP 模式(或以任何形式)进行，

这取决于政府债务和赤字的现有监管或政策限制。这个分析将在第 4 章第 12节进一步解释。 

当政府有货币基金组织或其他国际捐助者协定时，会计和报告标准可能不同于国际公共部门统计准

则和欧盟统计局。在这种情况下，捐助者将确定债务限额和报告准则。 

  

披露 PPP 债务 

大多数国际报告和统计标准都同意，即使 PPP 承诺不被确认为是债务，它们也应在帐户和报告的注

解中予以披露。 

披露有关应急负债金的有用信息是复杂的。原则上，披露预期的付款金额是有用的。应急负债的

预期金额难以预测。披露了赔偿责任的规模和可能性也很有用。这类披露可以通过一份有补充资

料的报告加以证实。框 2.21提供了这方面的例子。 

 

框 2.21：PPP债务披露的例子 

 

147 截至 2012年 1月，没有政府完全采用 IPSAS第 32号标准，因此在实践中如何解释该标准还有待观察。 

148 International Public Sector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2011) IPSAS 32 Service Concession Agreements: 

Grantor。 

149 Schwartz, Corbacho and Funke (2007) Public Investment and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50 Irwin and Mokdad (2010) Managing Contingent Liabilities in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Practice in 
Australia, Chile, and South Africa. World Bank/Public Private Infrastructure Advisory Fac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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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botari 关于政府应急负债金的论文描述如何披露应急负债金风险的国际准则，包括 PPP项目计划

下的应急负债金，并提供几个国家的例子。 

Cebotari 的论文也描述了一些国家在实践中如何演绎这些标准。例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网上提 

供的财务报表注解中披露了国家应急负债，包括 PPP项目的应急负债。
151
自 2007 年以来，智利的财

政部预算局
152
发表了年度应急负债报告，该报告最初向 PPP表达了收入和汇率的应急负债保证。此后

，该报告已扩大到包括其他类型的政府应急负债。 

来源：Cebotari (2008) Contingent Liabilities: Issues and Practice. 

 

  

1.8.6 控制对 PPP 的总体财政风险 

除了考虑按逐个项目的财政风险外，一些政府还出台了限制总体风险的目标或规则。鉴于在决定一

个特定的 PPP 承诺是否能承受时存在困难，限制总体风险可以是一种有益的方式，以确保政府的总

体承担 PPP成本和风险仍然在可管理的范围内。在框 2.22 中列出了 PPP财政限额的例子。 

 

框 2-22: PPP的财政限额 

• 秘鲁的立法法令 No.1012(2008)
153
指出,对 PPPs 的坚定承诺和可估计的应急负债的总体财政承诺

，其现值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百分之七。然而，每隔三年，总统可在经济和财政部

的批准下，根据该国的基础设施需要，颁布一项法令去增加或减少这个限额。 

• 匈牙利，其政府财政法将 PPP 的多年期付款承诺的总价值限制在政府收入的百分之三(1992年 38

号法令 12条，引自 Irwin 的文件)。
154
 

• 巴西的联邦 PPP法(法律 11079，2004)将 PPP合同中所承担的财务承诺总付款限制在每年净收入

的百分之一。
155
Hemming 注意到 PPP 的会计准则正在制定中，包括对担保的估价及与这个限额有

关的处理。 

 

151 新西兰的信息见 http://www.treasury.govt.nz/government/financialstatements; for Australia, see 

http://www.finance.gov.au/publications/commonwealth-consolidated-financial-statements/.   

152 Dipres (2010) Dirección Presupuestaria from the Ministerio de Hacienda of Chile. 

153 President of Peru (2008) Legislative Decree No. 1012.  

154 Irwin and Mokdad (2010) Managing Contingent Liabilities in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Practice in 
Australia, Chile, and South Africa. World Bank/Public Private Infrastructure Advisory Facility. 

155 State of Victoria (2014) Managing Probity – Procurement Guide. [Online] Available at 

www.procurement.vic.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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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创建 PPP 的具体限制不同于政府开支的其它限制，即使 PPP 将提供更好的物有所值，它还是

令各政府部门倾向选择 PPP以外的传统采购方式。 

因此，另一种选择是将 PPP 承诺的限制纳入在其他财政目标中。例如：一些政府对政府债务提

出了目标或限制。根据国际准则或国家规则，某些类型的 PPP承诺可能包括在政府债务的计量

范围内。在这种情况下，适当的办法可以使“债务加 PPP承诺”上设定限制。在对 PPP总体风

险的任何控制中，是否包括应急负债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并且如何对它估价。 

当总体风险受到限制时，每个 PPP都必须根据这些总体限制分别进行测试，作为审批过程的一部分

(见第 4 章第 12 节)。 

  

1.9 PPP 计划与 PPP项目的监督 

PPP 项目通常由政府行政部门执行。第 1.7 节所描述的过程和责任旨在行政部门内建立制衡机制来

作出相关决策。本节描述 PPP项目计划更健全的管治，其他实体和一般利益相关者如何参与 PPP 过

程，以及他们如何追究行政人员对其决策和行动的责任。框 2.23为如何执行英国的 PFI提供的一个

例子。 

 

框 2.23: 私人主动融资(PFI)要求证据 

• 在 2011年，英国政府决定需要对 PFI模式进行根本性的重新评估。部分原因在于财政紧

缩期间，利益相关者团体和公众认为 PPP 的支付不能削减，从而迫使减少政府其他部分的

预算。随着不满情绪的增加，许多人质疑 PPP合同实际上是否提供了物有所值。 

• 为使所有有关方面有机会就如何最有效地改革 PFI 模式提出建议，政府发起呼吁提供证据

作为回应： 

o 收到了来自一系列组织的 136份意见书，包括顾问、投资者、承包商、服务提供者、

学术界和政府部门； 

o 从议员方面收到了 3份回应；  

o 从个人方面收到了 16份回应。 

根据证据的要求，政府决定改革 PFI 模式和发展一种新的方法 - PF2，让私人资金参与政府

基础设施和服务的提供。PF2模式旨在提高融资项目的物有所值，提高长期项目所产生的负

债透明度，增加投资者取得的股本回报，加快和降低采购过程的成本，并在提供服务方面提

供更大的灵活性。 

来源:HM Treasury (2012) A New Approach to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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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部门以外的实体和团体在确保 PPP项目计划的良好治理方面可发挥作用，可包括： 

• 立法机关：

政府立法部门经常通过 PPP立法来界定 PPP的框架。在某些情况下，立法机关可能直接

参与 PPP过程，审批 PPP项目。立法者也行使事后监督，审议政府对 PPP承诺的报告。

第 1.9.1节探讨了立法机关的作用； 

• 审核实体：

许多司法管辖区都有独立的审核实体。这些实体可考虑将 PPP承诺作为定期审计职责的

一部分，例如：审计政府财务报表。他们还可以审查 PPP项目的绩效，调查特定的关注

点，或者审查整个项目计划的物有所值效益。反过来，这些审查使立法机关和公众能够

知道 PPP项目的表现。第 1.9.2节部分探讨了审计主体的作用； 

• 公众：

公众可以直接参与 PPP项目的设计。如果有渠道提供反馈，可以通过咨询流程和监测服

务质量来完成。整个有透明度的 PPP过程及一个活跃的媒体可以告知公众舆论，如果这

些问题严重，可以影响选举。第 1.9.3节进一步探讨公众的作用； 

• 其他机制：

还有一些其他机制可用于确保 PPP过程的良好管治。廉洁顾问可以在每个阶段参与，以

确定和尽量减少任何实际或可感知的利益冲突。政府采购监督团体可以监测采购过程。

第 1.9.4节探讨了这种机制。 

  

1.9.1 立法机关的角色 

政府的立法机关即是选举产生的立法议会或大会，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控制 PPP过程： 

• PPP法律框架与策略的定义：

PPP框架通常建立在具体的 PPP法律中。如本章前面所述，引入 PPP法律的一个基础理

论是使政府的立法部门能够为 PPP如何发展及实施来制定制度及规则，使可追究责任者

的责任； 

• 限制 PPP 负债承诺的定义：

立法机关可以限制 PPP 的全部财政承诺(如第 1.8.6节所强调的)、一年内采取的数额或以其

它方式管理 PPP 可以创造风险和世代公平的问题； 

• PPP项目的审批：

PPP项目可能需要国家议会审批，如第 1.7.5节所述。此要求可限于超过一定规模的 P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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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例如：匈牙利 PPP法案(1992)规定，政府在签署一项超过现值 2.3亿美元156的多

年付款义务合同之前，必须征求议会的审批。在危地马拉，所有 PPP合同都需要国会
157

审批。国会审批的要求带来了一个风险，即招标过程时选择一个优先的投标人，但国会

可能不会给予审批政府来签订合同。这种风险可能会降低投资者对该国 PPP的投资意愿

； 

• 项目计划的监督：

许多政府在预算文件和其它财务报告中包含了 PPP项目计划的信息。一些澳大利亚州政

府在融资交割结束后的特定时间内，向国会提交项目或合同摘要。这使国会有机会审议

政府对 PPP的承诺，并在事件发生后要决策者负责。国会也可以委托并接受有关 PPP项

目计划的审计报告。框 2.24提供了立法监督的例子。 

 

框 2.24: PPP项目计划的立法监督 

• 在 2005年，英国国会(下议院)对伦敦地下城市轨道交通系统 30年的 PPP发表了一项绩效

审计。对政府与私营企业对维护和升级合同的辩解理由、物有所值的分析以及 PPP的总体

结构进行了评估。该报告提供了结论，并就未来的改变提出建议，英国财政部随后向国会

提出了这个意见。
158
 

• 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议会的政府帐目及估计委员会,审查了 Partnerships Victoria 的

PPP 项目计划在治理及 PPP 的国际会计标准的方面，包括：风险分配、问责制、保护公众

利益、经济利益和物有所值。然后提出改进 PPP政策及加强项目管治的建议。
159
 

  

  

 

156 State of Victoria (2014) Managing Probity – Procurement Guide. [Online] Available at 

www.procurement.vic.gov.au 

157 Congress of the Republic of Guatemala (2010) Ley de Alianzas para el Desarollo de Infraestructura 

Económica (Law of Partnerships for the Management of Economic Infrastructure). 

158 Committee of Public Accounts (2005) London Underground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17th Report of 
Session 2004-2005. 

159 Public Accounts and Estimates Committee, Parliament of Victoria (2006) Report on Private Investment 
in Public Infrastructure, Seventy First Report to the Parlia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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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审核实体和事后评价 

审核实体是政府支出决策问责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为议会和公众对政府的财政状况和政府的绩

效进行独立审查。国际最高审计机构国际组织(INTOSAI)提供了审计实体成员的在线清单。
160
 

最高审计实体的授权因司法管辖区而异，但通常应包括两级审计。首先是规律性审计，这

包括审计政府实体和整个政府的财务报表，以及审计合规性和廉洁性的决策过程。其次是绩效或物

有所值的审计，审查政府的有效性和效率。
161
物有所值的审计可以在 PPP项目计划或项目层面进行。 

尽管最高审计实体的职权范围各不相同，但它们通常只适用于完全由政府拥有或主要由政府拥有的

机构和实体。因此，最高审计实体通常没有对 PPP 公司进行审计的权利或责任。尽管如此，私营企

业经常持有大量相关信息。审计实体试图获取由私营企业持有的信息，这会导致冲突。 

为了克服这一点，PPP合同可以包括要求 PPP公司提供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和政府可能需要的任

何其它相关数据。审计实体还需要明确其获取属于 PPP公司信息的权利。INTOSAI已经发布了审

核 PPP项目指导原则(2007)。162 

  

PPP 的规律性审计 

在对签约部门进行定期审计时，审计实体通常会检查 PPP 负债承诺是否适当的反映在账目中，

并遵循 PPP项目计划。审计可以在 PPP过程的任何阶段发生，包括在项目准备期间或采购之后。 

 

对 PPP 项目和 PPP 计划的绩效审计 

当对 PPP审计过程是否得到适当遵循，或者项目是否提供物有所值时，审计机构可以对特定的 P

PP项目或更健全的 PPP项目计划进行绩效或物有所值的审计。 

INTOSAI 建议对 PPP项目的绩效审计应在采购后不久进行，并应在项目生命周期内进行持续审查，它

包括以下信息： 

• 协议的所有主要方面都与物有所值有关，如所需的行动、产出和交付时间； 

• 如何识别 PPP； 

• 如何管理采购流程； 

 

160 见 http://www.intosai.org/about-us/organisation/membership-list.html   

161 INTOSAI的国际审计准则（ISSAI）100 规定了政府审计的基本原则。第 34-

44段描述了审计机构的任务，并定义了规律性和绩效审计。 

162 INTOSAI (2007) Guidelines on Best Practice for the Audit of Public/Private Finance and Concessions 

(revi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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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釆用的招标程序； 

• 合同如何定稿； 

• PPP合同的持续管理。
163
 

 

框 2.25 概述了澳大利亚两个州的 PPP项目绩效审计例子。 

框 2.25: 项目绩效审计  

• 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省，审计长审计了跨城市隧道，这是一项在悉尼的中央商业区下提

供一条高速公路的 PPP 项目。2006 的报告对 PPP合同的审批过程的分析，合同最终如何修

订，以及项目对公民的费用是否合理。项目审计注意到它的高收费、低于预期的交通量、

特许经营公司预付前期费用的影响，以及最初合同的修订缺乏透明度。审计长跟据分析就

每一个问题提供了意见。 

•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省为墨尔本市的电车和火车系统授予特许经营合同（称为“特许经营

权”）。当这些运营商遇到财务困难时，政府决定与现有的私人承包商进行重新谈判，而

不是重新招标。这对所得到的物有所值引起了一些担忧。政府对特许经营权和重新谈判进

行了物有所值事后审计。该报告于 2005年发布，其报告重点包括负责机构的有效性、流

程的透明度、项目的适当风险分配、公共部门基准的发展以及适当的监测系统。
164
 

 

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对整个 PPP项目计划进行审计可能是有效的。基于计划的审计应集中于提供改进方

案的建议。框 2.26 提供了一个例子。 

框 2.26: PPP项目的立法机关审计和审查 

在 2011 年，英国国家审计办公室(NAO)发布了一个对 PFI 计划和其他大型采购项目的审查，并对

英国经验提供了重要学习的经验。NAO评估了该计划的各个方面，包括物有所值、项目准备和实施，

以及问责制。根据这个分析，NAO 为 PFI 计划的未来改进提供了建议。 

来源: Source: Controller and Auditor General (2011) Lessons from PFI and Other Projects National Audit 

Office. 

 

  

 

163 ibid.  

164 Auditor General Victoria (2005) Franchising Melbourne’s Train and Tram System Victorian Government 

Printer. 见 http://download.audit.vic.gov.au/files/ptfranchising_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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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公众的角色 

PPP 旨为公众提供价值。在 PPP 的过程和计划中得到适当的公众参与程度可以达到或破坏 PPP 项目计

划的合法性，并直接有助于良好的治理。公众直接参与 PPP 过程的各个方面可以改进项目的设计。同

样重要的是，使 PPP项目和过程透明化使得 PPP的绩效成为政府政策辩论和公众对政府整体绩效看法

的一个因素。 

公众参与 PPP过程 

公众可在 PPP 过程的三个阶段参与： 

• PPP项目计划开发 - 

让公众从开始时参与制定开发 PPP的政策框架，并在项目计划开发时继续征求反馈意见

； 

• PPP项目开发 - 

在 PPP开发过程中引入利益相关者协商，以便在建立和实施 PPPs时能够考虑到公众关注

的问题;  

• PPP合同监控 - 

建立使用者反馈和申诉机制解决合同协议和管理框架。第 8章关于公众如何在监测承包

商绩效方面发挥作用提供指导和示范。 

  

提高 PPP 项目计划的透明度 

许多政府公开提供 PPP 项目计划的信息。这使媒体能够报道这个计划，并让公众就政府在实施 PPP 

方面的绩效提出知情意见。 

如第 1.8.5节所述，国际标准要求在政府账户中披露对 PPP的财政负债承诺。绩效审核和报告通

常也可以公开(见第 2间第 9.2节)。这还可以要求披露合同的关键条款或整个 PPP合同。通常，

合同中的任何商业敏感元素均不包括在发布版本中。例如：维多利亚省(澳大利亚)的政策是在维

多利亚政府采购委员会网站上发布所有 PPP合同(www.vgpb.vic.gov.au)。此外，还需有项目摘

要，提供项目的关键特征和商业条款的信息。165 

虽然许多政府拒绝发布关键商业条款，但完全透明可以增加公众对项目计划的信任，所以应予以

考虑。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省，《信息自由法》要求向公众提供关于 PPP 的信息。在不列颠哥伦

比亚省和加拿大的大多数其他司法管辖区，要求在采购过程中披露报价和建议，并在融资交割

后尽快公布项目协议(经编辑)和项目摘要报告。在加拿大的信息自由和保护隐私法(FOIPPA)规定了

必须发布（和隐藏）的信息。 

 

165 Partnerships Victoria (2001) Practitioners' Guide. State of Victoria. 

http://www.vgpb.vic.gov.au/
http://www.vgpb.vic.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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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集团最近公布了有关披露的最佳框架指引。这些指引为有意制定其国家的 PPP披露政策

的决策者提供了一个建议的框架和额外资源。框 2.27概述了披露框架方面的建议。 

框 2.27: 披露框架：使 PPP的信息披露和透明度制度化 

管理 PPPs 的信息披露对于更好地管理 PPP 项目和计划至关重要。健全和可靠的框架在许多方面均与

信息披露管理有关：PPP 负债的会计和报告实质上是一项关于负债和财政影响的信息披露工作(这

1.8 节已进行了讨论)。此外，透明度是任何政府采购过程的一项关键原则，如果采购规则在选择过

程中提供和保护透明度和公平性，私营企业才会对这些 PPP项目计划感兴趣(在相当大的规模而非机

会主义)；以及使潜在的投标人获得有意义的信息和项目的研究资料，使其用有效的方式去评估机

会。 

各国政府必须对其决定负责(PPP 的采购)，这意味着必须提供信息进行审计，包括与过程本身的公平

性和 PPP 项目的绩效。政治团体、公众和潜在投资者对这种审计有感兴趣。这在第 1.9节中进行了

讨论。 

信息披露可以是主动和被动的，它可以指采购前的阶段和采购后的阶段。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披

露的类型如下： 

• 被动披露(也称为响应披露)通常是根据信息自由法或信息权法以响应信息请求而产生的。主

动披露包括由政府自愿或根据立法或政策规定的授权披露所有信息。 

• 采购前的披露是在合同签订前披露的。采购后的披露是在合同签订后披露的。 

信息披露非常重要，通过与 PPP 框架的其他要素重叠的特定框架，使之制度化是非常可取的。主要

的挑战在于制定主动披露的实践，在现有的框架中，被动披露更为常见。 

信息披露的好处是非常显著的，可能包括增加私人投资者的兴趣，增加了公众对如何花纳税人的钱

以及政府是否实现了物有所值的信心, 最重要的是(和与所有这些目标相关)一个适当的披露方法将

非常有助于解决腐败问题。 

一些国家已经制定了结构化和制度化的 PPP 信息披露方法，包括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的经

济体(EMDE)。 

促进信息披露的首要因素是信息自由法（FOI）立法的存在或相等要求，要求主动公开并适用于

PPP。另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建立新基础设施的必要性和压力”，这与增加私营企业参与的目标相

关，因此与减少腐败的更大目标相关。这可能是最相关的原因解释了为什么在一些新兴国家，特别

是哥伦比亚，与 PPPs信息披露有关的做法发展得更快。 

有效的 PPP信息披露存在许多挑战。这些措施包括：政府机构不愿意在没有明确的授权或框架的情

况下主动披露信息，对 PPPs的具体披露缺乏明确性，以及在合同和社会资本利益方面的保密问题。 

一个积极主动的 PPP披露框架在广义的条款上与任何一般的主动披露政策是类似的(即应披露什么，

何时和以何种形式披露，不应披露什么和披露责任)。但是，与 PPP 项目有关的特殊情况和敏感性 

(例如：长期合同、复杂的结构、私人提供政府服务、利益相关者的多重性及其敏感性等)要求 PPP 

披露政策超出了一般披露政策的细节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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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自由法最好有主动披露的要求，以及 PPP特别立法/指导，对保密信息的指导

提供标准合同条款，以及披露信息的全套模板，这可促使健全的披露和诱导更好的披露做法。 

来源: Adapted from “A guide to disclosure in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rojects” (WBG and PPIAF).166 

 

  

1.9.4 促进采购和良好治理及减少腐败 

大规模的项目采购具有吸引腐败的风险。私营企业可能试图采用不正当地方法影响交易，政府人

员可能试图从公职中抽取私人利益。利用上述机制，明确的流程和标准、明确的责任分配、对立

法机关和最高审计机构加以监督，以及信息和公众参与的透明度，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 PPPs中

的腐败。 

廉洁顾问和审计师以及政府采购部门可以作为进一步加强反腐工作的额外机制。 

  

廉洁顾问和审计师 

可以使用廉洁的顾问和审计师来确保各组织正直和公正地行事，让供应商获得平等的对待，保持一

致和透明的流程、保护知识产权机密、解决利益冲突、确保采购过程与能力一致。例如：澳大利亚

维多利亚政府需要独立的廉洁建议“在复杂的采购活动需要独立监督的流程”。
167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和加拿大的大多数其他司法管辖区，每个 PPP项目上都使用公平性顾问，为公

众和市场参与者提供独立的公平保证。在采购文件中描述了公平顾问的作用。在不列颠哥伦比亚

，还有利益冲突顾问，他们就招标小组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问题提供意见。 

  

政府采购部门 

政府采购部门负责检查采购过程。这是在牙买加总承包商办公室要发挥的一个角色(见框 2.28)。在

罗马尼亚，有几个政府部门负责从不同角度检查采购过程。政府采购的协调和检查单位负责检查与

 

166 世界银行集团关于信息披露的新指南（“PPP项目披露指南”）是以 PPP的项目披露和合同信息以前的

报告为基础，进一步分析，扩大范围，包括采购前和采购后的信息披露。 它包括对原因、效

益和挑战的分析，以及处理保密问题的具体内容和制定披露框架（包括标准条款和模板）的详细指南。 这些指导指南

得到了对一系列司法管辖区的详细研究和案例研究分析的补充。 

 

167 State of Victoria (2014) Managing Probity – Procurement Guide. [Online] Available at 

www.procurement.vic.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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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收购(包括 PPPs)有关的政府购买过程。在罗马尼亚，国家调节和监督政府收购管理局是目前负

责推动和执行政府采购政策的实体。目前，政府正在进行讨论将两个实体统一在总务局的权力下。 

框 2.28: 采购过程审计中的公众角色 

在牙买加总承包商办公室对拟议的“天然气再气化项目”的采购过程进行了详细调查，这是由一位“

关注公民”的信件使该项目成为直接谈判的主题。2011 年报告审查了采购过程的整个过程，审查了

每个参与者，并突出了潜在的利益冲突。 

来源：Office of the Contractor General of Jamaica (2011) Special Report of Investigation: 

指控关于 FSRU液化天然气再气化转运终站和天然气运输系统的融资、开发、拥有和运营的建议，可在线 http://www.

japarliament.gov.jm/attachments/628_OCG%20LNG% 20Special% 20Investigation%20Report%20Part%201.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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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下表列出了一些最有用的 PPP指导文件，包括那些政府发布的成功 PPP 项目计划。 

  

2 PPP 框架 

1 Infrastructure Australia (2011) 

National PPP Guidelines, Volume 2: 

Practitioners’ Guid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执行部门关于如何在国家 PPP政策下实施 PPP

项目的详细指导材料。这包括项目识别、评

估、构建 PPP、招标过程和合同管理。关于技

术主题的附件中有详细的指导。 

2 Government of Colombia (2014) Guía 

de Asociaciones Público Privadas, 

Departamento Nacional de Planeació

n (Guidance for PPP Development) 

Departamento Nacional de Planeació

n and Government of Colombia 

(2010) Manual de Procesos y 

Procedimientos para la ejecución 

de Asociación Público Asociaciones 

Público –Privadas (Process and 

Procedures Manual for PPP 

Projects) Ministerio de Hacienda y 

Credito Publico – Subdireccion de 

Banca de Inversion 

国家、地区和地方政府的公务员指南。它详细

阐述了识别、评估、准备、招标和实施 PPP合

同的过程和要求。 

3 Ministry of Finance, Government of 

India (2011) PPP Toolkit for 

Improving PPP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ffairs, Ministry of Finance, 

Government of India 

描述 PPP 过程的在线指引工具，为各个阶段的

PPP管理从业者提供部门特定的指导和工具。 

4  Government of Rio de Janeiro 
(2008) Manual De Parcerias Pú
blicoprivadas - PPPs (PPP Manual  

里约热内卢给于公务员制定和实施 PPPs的指

南。它定义了 PPP及起草初步提案、进行详细

技术研究、招标管理和合同管理提供指导。 

5 National Treasury, PPP Unit (2004)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Manual 

Government of South Africa 

执行部门手册。它详细阐述了按照国家 PPP条

例制定和实施 PPP的过程和要求。包括 PPP启

动的模块、PPP 可行性研究、PPP 采购和 PPP

协议管理。附件有每个阶段使用的工具和模

板。 



90  

© 2016 ADB, EBRD, IDB, IsDB, and WBG 
V1.1 

 

6 Kerf, Gray, Irwin, Levesque, and 

Taylor, under the direction of 

Michael Klein (1998) Concessions 

for Infrastructure: A Guide to 

their Design and Award World Bank 

Technical Paper No. 399, World 

Bank and the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描述并举例说明开发和实施 PPP 的几个重要步

骤，重点是使用者付费的 PPP或特许经营权。

包括有关详细设计、招标过程和合同管理的部

门(监管)结构。 

7  Farquharson, Torres de Mästle, and 

Yescombe, with Encinas (2011) How 

to Engage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in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in 

Emerging Markets PPIAF, World Bank 

描述和提供整个 PPP过程的指导，突出 EMDE

国家的经验。简要介绍项目选择；重点是准备

和使项目投入市场并与私营企业合作。 

8  PPIAF (2009) Online Toolkit for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in 

Roads and Highways, World Bank  

单元 5：为实施和监测项目识别、可行性研究

和分析、采购、合同授予和合同管理的进一步

材料提供指导和链接。 

9  World Bank and PPIAF (2006) 

Approaches to Private 

Participation in Water Services: A 

Toolkit  

提供有关 PPP 过程的指导，从计划和上游政策

到构建 PPP和实施交易的细节。重点是供水行

业的使用者付费 PPP项目。 

10  World Bank and PPIAF (2007) Port 

Reform Toolkit Second Edition 

为港口部门的 PPP若干方面提供指导, 包括风

险识别、财务分析、构建合同和合同管理方法

的指导。 

11 HM Treasury, UK (2015) The Green 

Book: Appraisal and Evaluation in 

Central Government 

英国财政部关于政府部门机构在资金投入政

策、计划或项目之前，如何准备、评价和评估

提案提供了指南。 

12 Construction Industry Council 

(1998) Constructors’ Key Guide to 

PFI 

突出了 PPP对从事建筑业的企业的好处。对有

关 PPP市场的购买及供应者相关的主题讨论，

包括过度依赖 PPP优惠的企业风险。 

社会资本发起项目 (自提)处理 

  参考 描述 

http://www.ppiaf.org/sites/ppiaf.org/files/documents/toolkits/WaterToolki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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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PIAF (2009) Online Toolkit 

for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in Roads and 

Highways, World Bank 

单元 5：实施和监测，阶段 3：采购包括自提，描述

它们的好处和挑战，并提供自提的 PPP成功和不成功

的例子。 

2 World Bank PPP in 

Infrastructure Resource 

Center, online at: 

http://ppp.worldbank.org/pppi

rc   

“采购过程和标准化招标文件”那节简要介绍了世界

银行对自提标书的看法，并提供了一些国家有关法律

和政策的例子和链接。 

3 Reddy and Kalyanapu (undated) 

Unsolicited Proposal – New 

Path to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Indian 

Perspective, Technische 

Universiteit Eindhoven 

介绍了在印度几个州采用瑞士挑战过程的方法处理自

提，并吸取了印度的经验教训。 

4 Hodges and Dellacha (2007) 

Unsolicited Infrastructure 

Proposals: How Some Countries 

Introduce Competition and 

Transparency, PPIAF Working 

Paper No. 1, 2007 

介绍了在自提标书的基础上提倡直接谈判的常用辩理

理由，并介绍了一些国家为促进竞争紧张而采用的制

度和政策。附录描述了非洲、美洲和亚洲几个国家自

提标书的做法和经验，包括相关法律和条例链接。 

5 Hodges (2003) Unsolicited 

Proposals: The Issues for 

Privat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World Bank Public 

Policy for the Private Sector 

Note Number 257 

概述各国政府在处理自提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包括

何时和如何接受这些提案，以及为什么和如何在这个

过程中引入竞争。 

6 Hodges (2003) Unsolicited 

Proposals: Competitive 

Solutions for Privat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World Bank Public Policy for 

the Private Sector Note 

Number 258 

介绍了四国家处理非邀约投标书的经验: 智利、大韩

民国、菲律宾和南非。 

http://ppp.worldbank.org/pppi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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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UNCITRAL (2001) Legislative 

Guide on Privately Financed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United Nations 

E 节就处理自提的政策和程序提供指导。区分了那些

需要或不需要的专有技术的提案。 

8  PPIAF (2014) Unsolicited 

Proposals – An Exception to 

Public Initiation of 

Infrastructure PPPs: An 

Analysis of Global Trends 

and Lessons Learned, World 

Bank 

本研究讨论了与 USP过程相关的一系列全球趋势，包

括从管理这些建议中吸取的经验教训，以及对进一步

考虑的一些关键影响。 

政府部门责任 

1 Castalia (2009) Benchmarking 

Indonesia’s PPP program 

Report to the World Bank 

Institute 

这个报告审查了印度尼西亚 PPP 项目计划的进展情

况，并根据与哥伦比亚、荷兰和南非的方案进行比

较，提出了增长建议。 

2 Akitoby, Hemming, and 

Schwartz (2007) Public 

Investment and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IMF 

Economic Issues No. 40 

一本简短的小册子，说明 PPP对政府投资的影响，包

括如何管理和控制 PPP 的负债承诺。 

3 World Bank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epartment in 

East Asia and Pacific (2007)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Units: Lessons for their 

Design and Use in 

Infrastructure, World Bank, 

PPIAF 

本报告全面评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 PPP部门

的效用。该报告提供了在 PPP部门最有效的情况下的

经验教训。 

4 Sanghi, Sundakov, and 

Hankinson (2007) Designing 

and Using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Units in 

Infrastructure: Lessons from 

Case Studies Around the 

World, Gridlines Note No. 

27, Sept 2007 

以上来源#3的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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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utz, Harris, Dhingra, and 

Shugart (2006)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Units: 

What Are They, and What Do 

They Do? World Bank Public 

Policy for the Private 

Sector Note 311 

一份简短的说明，回顾几个国家 PPP部门的经验。它

提供了改善治理及有效性的高层次建议。 

6 Energy and Infrastructure 

Unit and Finance and Private 

Sector Development Unit, 

South Asia Region (2006) 

India: Building Capacities 

for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World Bank 

在上述来源#5 的案例研究提供了更多细节，包括它

们对印度的适用性。 

7  Farrugia, Reynolds, and Orr 

(August 2008)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Agencies: A 

Global Perspective. Stanford 

University Collaboratory for 

Research on Global Projects, 

Working Paper #39 

对 PPP部门的审查，重点是发达国家的经验。该报告

包括个案研究和审查八个不同政府部门的关键方面。 

8 OECD (2010) Dedicated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Units: A Survey of 

Institutional and Governance 

Structure OECD [ISBN: 

9789264006515] 

概述经合组织国家的专用 PPP部门，包括五个司法管

辖区(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省、德国、韩国、南非和 

联合国)。 

9 Burger (2006) The Dedicated 

PPP Unit of the South 

African Treasur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OECD 

Symposium on Agencies and 

PPPs 

本文回顾了南非的 PPP 项目计划及其专用的 PPP部

门。 

10 M Muller, R Simpson and M 

van Ginneken (2008) Ways to 

improve water services by 

making utilities more 

accountable to their users: 

a review. World bank /BNWP 

Note 15 May 2008 

使用者参与的 PPP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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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tate Secretariat for 

Economic Affairs SECO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5)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for 

Water Supply and Sanitation  

解决对所有参与者的治理结构作出正确定义所面临的

挑战。角色和职责须如何分配。监管机制如何从一开

始建立。此外，它还审查如何确保社会资本的参与。 

公私伙伴的公共财政管理 

1 Irwin (2003) Public Money for 

Private Infrastructure: 

Deciding When to Offer 

Guarantees, Output-Based 

Subsidies, and Other Fiscal 

Support,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No. 10 

描述对基础设施项目补贴的不同支付机制--包括产出

支付和前期资金补贴，以及政府如何决定哪些是最适

当的。 

2 Irwin (2007) Government 

Guarantees Allocating and 

Valuing Risk in Privately 

Financed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World Bank 

第 3章描述了政府担保对私人基础设施项目的“历史

教训”，其中包含经历了重大财政风险的政府警示。

第 4章描述了为什么政府在提供担保时会做出错误的

决定。 

3 Castalia and WBI (2011) 

Subsidy Funding Mechanisms 

for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in Latin America  

该报告提供了一个框架，说明为什么有时需要对 PPP

进行补贴。该报告对巴西、哥伦比亚、印度和墨西哥

的 PPP补贴方案进行了个案研究。 

4 Schwartz, Corbacho, and Funke 

(eds.) (2007) Public 

Investment and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IMF [available 

from Palgrave in hard back, 

ISBN-13 978-0-230-20133-0] 

2007 年在布达佩斯举行的货币基金组织会议上，收集

了关于管理 PPP 的财政影响的文件汇编。第二部分：

PPP 的财政风险；和第四部分：PPP会计、报告和审

计与 PPPs的政府财政管理特别相关。 

5 OECD (2008)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In Pursuit of 

Risk Sharing and Value for 

Money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ISBN-

9789264042797] 

该书确定了使 PPP项目的物有所值最大化的最佳实践

方法，包含财政影响和可承受能力。该书还涉及管理

改革、治理和发展部门能力等问题。 

http://www.seco-cooperation.admin.ch/shop/00008/00015/index.html?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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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ebotari (2008) Contingent 

Liabilities: Issues and 

Practice, IMF Working Paper 

WP/08/245 

关于管理应急负债金包括 PPP项目的一份开创性论

文。它包括案例研究来说明来自不同国家和问题的管

理挑战和实践。这些案例研究也突出最佳实践方法。 

7 Akitoby, Hemming, and 

Schwartz (2007) Public 

Investment and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IMF Economic 

Issues No. 40 

一本简短的小册子，说明 PPP对政府投资的影响，包

括如何管理和控制 PPP 的负债承诺。 

 PPP 项目计划的监督  

1  Machado PPP Audits in 

Portugal, and Bager 

Hungary’s Audit Experience 

with PPPs Both in Schwartz, 

Corbacho, and Funke (eds.) 

(2007) Public Investment and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IMF [available from Palgrave 

in hard back, ISBN-13 978-0-

230-20133-0] 

2007 年在布达佩斯举行的货币基金组织会议上，收集

了关于管理 PPP 的财政影响的文件汇编。第四部分：

PPP 会计、报告和审计检查不同部门的角色以确保问

责。 

2  INTOSAI (2007) Guidelines on 

Best Practice for the Audit 

of Public/Private Finance and 

Concessions (revised)  

提供有关在整个生命周期中评估 PPP项目的最佳实践

指导。 

3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2008), 

Guidebook on Promoting Good 

Governance in PPPs 

本指南做了两件事: 

1、展示政府和私营企业如何改善 PPP的治理。 

2、为制定 PPP培训模块奠定基础。 

  

http://www.intosai.org/issai-executive-summaries/view/article/issai-5220-guidelines-on-best-practice-for-the-audit-of-public-private-finance-and-concessions.html

